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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0 屆第 5次會議紀錄 
 
時 間：109 年 3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10 分 

地 點：本校行政大樓 7樓第 2 會議室 

主 席：郭召集人明政 

出 席：朱委員美麗、王委員文杰、趙委員怡、賴委員宗裕(曹惠莉代)、

薛委員慧敏、顏委員玉明、倪委員鳴香、蘇委員蘅、劉委員祥

光、陳委員明進、王委員智賢、蕭委員明福、粘委員美惠 

列 席：張其恆、林啓聖、陳郁蕙、吳金田、林淑雯、沈建燁、林淑靜、

李思安、許怡君、謝宜玲、洪福聲、林悅汝、黃瓊萱、侯品禕、

洪淑珍、陳怡如、戚務君、侯明蓉、張麗萍、林進山、陳姿蓉、

郭美玲、林雯玲、魏瑜貞、葉淑怡、謝昶成、李靜華、葉書滕 

請 假：李委員志宏 

                        紀 錄：楊秋美 

 

 

甲、報 告 事 項  

一、 確認 108 年 12 月 20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0 屆第 4 次會議紀錄：

確定。 

 

二、 報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0 屆第 4 次會議決議暨執行情形：洽悉。 

 

三、主席報告：略。 

 

四、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本校（大學）108 年度決算報告案。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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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 108 年度決算總收入 43 億 181 萬餘元，總支出 42 億 2,448

萬餘元，以上收支相抵，賸餘 7,733 萬餘元，較 107 年度減少

5,801 萬餘元（詳報告 1附件 1）。 

   二、茲按計畫別分析如下（詳報告 1附件 2）： 

    (一)建教合作：108年度賸餘 2,082 萬餘元，較 107年度減少 475

萬餘元，主要係建教合作計畫資本支出減少，同額減少認列

收入所致。 

    (二)推廣教育：108年度賸餘77萬餘元，較107年度增加62萬餘

元，主要係資本支出增加，相對認列收入所致。 

    (三)受贈款：108年度賸餘20萬餘元，較107年度減少2萬餘元，

主要係未指定用途受贈款減少所致。 

    (四)補助款(含高教深耕)：108年度賸餘353萬餘元，較107年度

減少77萬餘元，主要係計畫執行結束之結餘款轉入校務基金

減少所致。 

    (五)在職專班：108年度收入較107年度增加1,819萬餘元，支出

較 107 年度減少 284 萬餘元，致賸餘增加 2,104 萬餘元，查

本計畫係由各專班依業務需要自行運用，收入增加主要係

EMBA經營管理碩士學程、IMBA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程、行政

管理碩士學程及法律碩士在職專班等學雜費收入增加所致。 

    (六)校務基金：108年度短絀7,625萬餘元，較107年度增加短絀

7,414 萬餘元，主要係下列原因增減互抵結果： 

      1.雜項收入減少 3,101 萬餘元，主要係以前年度公企中心建

築物折舊溢提 3,580 萬餘元，於 107 年度調整帳列雜項收

入所致。 

      2.107 年度圖書館、電算中心之資料庫及軟體，部分經費調

整由教育部專案補助款支應，致 108 年賸餘較 107 年度減

少 2,880 萬餘元。 

      3.受贈資產隨折舊及攤銷提列轉列受贈收入，增加 1,849 萬

餘元。 

      4.外包費、約用人員及兼任人員費用增加 1,498 萬餘元，主

要係 108 年調漲基本工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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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專業服務費增加 498 萬餘元，主要係委託建築師專業技術

服務費、鐘點費、電腦軟體服務費等增加所致。 

      6.奬助學金支出增加 426 萬餘元，主要係卓政博士班及博士

班精進計畫之獎助學金增加。 

      7.因匯率變動，兌換短絀增加 322 萬餘元。 

      8.處分金融資產投資賸餘減少 245 萬餘元。 

附件名稱： 

   一、108 年度決算與 107 年度決算比較簡表 

   二、108 年度決算各計畫收支賸餘(短絀-)彙整表 

決  議：同意備查。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107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用途規劃之經費執行情形及 108 學年度學

雜費調整後所增收經費之預定支用規劃情形報告。 

說  明： 

   一、本校自 103 學年度學雜費經 103 年 6 月 25 日第 179 次校務會議

決議調漲，並經教育部於 103 年 7 月 3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108936 號函核定研究所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漲約 5%在案，其

調整對照表詳如報告 2 附件 1。 

   二、107 學年度實際增收之研究所學基學分費為 1,053 萬 7,315 元，

加上 107 年度未支用數 246 萬 3,737 元，故 108 年度預算數為

1,300 萬 1,052 元。108 年度實際支用 1,142 萬 6,233 元，未支

用數 157 萬 4,819 元，執行率 87.89%(詳如報告 2 附件 2)。未

支用之經費 157 萬 4,819 元，已依專款專用原則，依原支用項

目保留至 109 年度繼續執行。 

   三、本處於彙整總務處出納組及學務處生僑組所提供之收、退費資

料後，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實際增收之學雜費為 562 萬 8,730

元，第 2學期預估增收之學雜費為 497 萬 3,098 元(以 107 學年

度第 2學期實際增收金額作為預估增收金額)，故 108 學年度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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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增收之學雜費金額為 1,060 萬 1,828 元，加計 108 年度保留

經費 157 萬 4,819 元，109 年度預算數為 1,217 萬 6,647 元，各

執行單位可執行經費詳如報告 2 附件 3。 

   四、本處彙整各執行單位 108 年度經費使用計畫，詳如報告 2 附件 4。 

決  議：同意備查，另有關研究所學雜費基數現行 3 類收費標準之差異

可否調整，請教務處研議。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辦理「圖書館東側銜接堤防旁拓寬雙向車道改善工程」，招標

預算需追加經費 154 萬 4,259 元，提請備查。 

說  明： 

   一、原濟賢橋下方為單向通車，為減少車流及行車視野改善之問題，

擬透過濟賢橋下雙向車行，興闢圖書館與濟賢橋旁之汽車道

路，該工程施工範圍約 100 公尺，寬 12 公尺，施工項目包含道

路放樣、原有地面整地及刨除、地下管線調查、圖書館旁大小

樹木移植、原有水溝及溝蓋整理、重新標線與號誌，及鋪設 AC

瀝青混凝土等，前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0 屆第 1次會議同

意通過，含設計監造及施工所需經費為 500 萬元。 

   二、於 108 年 12 月 2 日辦理研商討論會議後，需重新檢討單價及新

增圖書館角隅切除、紅綠燈管制號誌設備、夜間閃光照明設備

等費用，經設計監造單位提送修正後圖說及預算，工程預算調

整為 654 萬 4,259 元，已逾前揭校基會審核通過額度。 

   三、擬請同意追加工程預算 154 萬 4,259 元，經費資料及相關簽案

請詳報告 3 附件 1-2。 

決  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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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 論 事 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09 年度經常門預算分配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本校 109 年度經常門預算擬分配 25 億 4,305 萬 6 千元，其中人

事費 17 億 4,569 萬元、業務費 6 億 5,364 萬 6 千元及學生獎助

學金 1 億 4,372 萬元(詳討論 1 附件 1)，較 108 年度核定分配數

23 億 8,794 萬 6 千元增加 1億 5,511 萬元。 

   二、有關分配概況說明如下： 

    (一)人事費係按 108 年人事費決算數加計預估 109 年增聘教師、

晉級所需經費及身障專款，計分配17億 4,569萬元，其中教

職員人事費 15億 4,424 萬元、約用人員人事費 1億 9,600 萬

元、身障專款 545萬元，較 108年度核定分配數 17億 169萬

元增加 4,400 萬元。 

    (二)各單位業務費，係以 108 年度核定額度增減業務異動調整數

(含一次性經費)後，計分配 6 億 5,364 萬 6 千元，較 108 年

度核定分配數 5 億 4,515 萬 6 千元增加 1 億 849 萬元，主要

增減項目如下： 

      1.增列加入台聯大系統運作經費 500 萬元、109 年系所評鑑

400 萬元、達賢圖書館維運經費 1,374 萬 8 千元(含業務費

314 萬 8 千元、水電費 1,060 萬元)、全校性設備維護及修

繕費 500 萬元。 

      2.總務處共提出 15 案專案修繕計畫(包括延續性計畫 7 案、

新增計畫 8案)，金額計 1億 4,661 萬 3千元，較 108年度

核定分配數 6,448 萬 6 千元增加 8,212 萬 7 千元，其中 7

案計 1 億 1,188 萬 7 千元，執行時建議依財產屬性列入資

本支出。另第 11 案專案修繕計畫，原係規劃整修「國關中

心圖書及會議大樓」，為配合學校之整體規劃調整為整修

「社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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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減列教學助理全面勞僱化勞健保費專款 400 萬元、一次性

專案修繕經費 387 萬 8 千元。 

      4.另因應新冠肺炎防疫相關經費、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之配

合款等統籌性經費匡列 1,050 萬元。 

    (三)學生獎助學金分配1億4,372萬元，較108年度核定分配數1

億 4,110 萬元增加 262 萬元，包括：教務處由博士班精進計

畫移列112萬元至博士班獎助學金、新增國合處10名外籍學

生全額獎學金 150 萬元；有關各細項分配金額係由學務處、

教務處及國合處辦理。 

決  議：配合本次會議臨時動議第 3 案至第 6 案審議結果，預算分配核

定如下： 

   一、補助政大附中 47 萬 9,000 元(臨時動議第 3案)。 

   二、補助政大實小 30 萬元(臨時動議第 4 案)。 

   三、道南新村 25 至 28 號修建為餐廳及校友會館工程經費 2,074 萬

5,874 元(臨時動議第 5 案)。 

   四、整併蓄養樓及慎固樓整修工程項目，預算分配489萬 2,256元(臨

時動議第 6 案)。 

   五、其餘項目照案通過，本年度經常門預算核定分配總額 25 億 1,538

萬 5,519 元，其中 6 案專案修繕計畫執行時依財產屬性列入資本

支出(整理如附表甲)。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主計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09 年度資本門預算擬分配 6 億 5,581 萬 5 千元，其

中由學校統籌運用收入支應 1 億 3,002 萬 1 千元，由特定計畫

收入支應 5 億 2,579 萬 4 千元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本校本(109)年度資本門概算原編列 7 億 6,631 萬 1 千元，包含

固定資產 7 億 5,502 萬 5 千元、電腦軟體 1,128 萬 6 千元，業

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9屆第 8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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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嗣經教育部延續性工程及新興工程概算經費需求審查會議審議

結果，刪減法學院館興建工程 1,100 萬元、指南山莊校區學生

宿舍興建工程 5,000 萬元及指南山莊基盤建設工程 3,850 萬

元，共計 9,950 萬元，經刪減後資本門預算編列 6 億 6,681 萬 1

千元。 

   三、有關資本門預算分配情形，經總務處考量實際需求及施作進度，

提供施作項目優先順序表(討論 2附件 1)，本室再彙整擬執行計

畫明細詳如分配表(討論 2附件 2)。 

   四、茲將分配概況說明如下： 

    (一)計畫分配數與原編列預算數相同者： 

      1.圖書設備(圖書館)、資訊設備與電腦軟體(電算中心)、傳

播學院及地政系專項計畫等計 1 億 1,804 萬 3 千元。 

      2.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新建工程 3 億 8,862 萬元、

法學院館興建工程 900 萬元及汰換車輛設備費 14 萬元。 

      3.建教合作、場管、在職專班及補助計畫等由特定計畫收入

支應者計 1 億 2,817 萬 4 千元。 

      4.以上共分配 6 億 4,397 萬 7 千元。 

    (二)依實際需求調整分配數者： 

      1.「院系所基本設備費」296 萬 5 千元，較 108 年度增加 13

萬 1千元，係因本年度新增創新國際學院13萬 1千元。本

項經費以院為分配單位，分配明細詳討論 2附件 3。 

      2.統籌設備費原編列2,000萬元，分配887萬3千元，包括：

山下校區生活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100 萬元、四維堂燈光系

統汰換更新 130 萬 7 千元、藝文中心大禮堂無障礙設施改

善工程 70 萬元及國際大樓中央空調更新 586 萬 6 千元。 

      3.以上共分配 1,183 萬 8 千元。 

    (三)綜上，本年度資本門預算共分配 6 億 5,581 萬 5 千元，其中

由學校統籌運用收入支應 1 億 3,002 萬 1 千元，由特定計畫

收入支應 5 億 2,579 萬 4 千元。 

   五、另各單位獲配之設備費(含 1 萬元以上買斷之電腦軟體)不可流

出至業務費，以避免經常性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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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同意通過。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有關本校 110 年度經常門概算編列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為籌編本校 110年度經常門概算，本室參考近 4年度(105 至 108)

決算及 109 年度預算，並審酌各單位 110 年度業務收支重大變

化，編製 110 年度經常門概算收支比較表及一覽表(討論 3 附件

1)。 

   二、本校 110 年度概算收入總額編列 44 億 903 萬 6 千元，較 109 年

度預算增加 2 億 646 萬元；與 108 年度決算比較，增加 1 億 721

萬 5 千元。主要係依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預估 110 年度高教深

耕計畫補助 2 億 7,626 萬元，故增加編列 4,611 萬元、考量學

校實際業務需求，移列教育部資本門基本需求補助 1,500 萬元

至經常門，致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增加、建教合作及推廣教

育收入增列 9,897 萬 9 千元、利息及投資等財務收入增列 918

萬元、公企中心新建工程完工啟用，預估場館收入增加，以及

預估受贈收入及來自非屬政府機關之收入增加，增列場館及其

他業務外收入 4,433 萬 2 千元等原因所致。 

   三、110 年度概算支出總額編列 44 億 1,174 萬 2 千元，較 109 年度

預算增加 2 億 367 萬元；與 108 年度決算比較，增加 1億 8,725

萬 3 千元。主要係預估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收入增加，同額增加

支出 4,611 萬元、增聘教師增加人事費 2,720 萬元、建教合作

及推廣教育之支出增列 8,720 萬元、配合達賢圖書館正式營運

及公企中心新建工程預計 110 年 9 月完工啟用，增加維運費用

1,600 萬元、工程借款利息費用增加 555 萬 7 千元，以及自然晉

薪增加人事費等所致。 

   四、以上收支相抵，計短絀 270 萬 6 千元，較 109 年度預算減少短

絀 279 萬元；與 108 年度決算賸餘 7,733 萬 2 千元比較，相距



 9 

8,003 萬 8 千元。 

   五、嗣後教育部基本需求補助額度及行政院主計總處核定數倘有增

刪情形，請同意授權由本室逕行配合修改概算內容。 

決  議：同意通過。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有關本校校務基金「108 年績效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配合教育部 104 年修正「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國

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管監辦法)及

108 年度本校財務規劃報告書辦理。 

   二、管監辦法第25、26條規定，各大學每年均須編製年度財務規劃

報告及年度績效報告書報部。本校 108 年度財務規劃報告書業

經教育部 108 年 1 月 23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00364 號函同

意備查在案。 

   三、參據管監辦法第 26 條規定，績效報告書應包含「績效目標達成

情形（包括投資效益）」、「財務變化情形」、「檢討及改進」及「其

他」等大項內容，爰此本處節錄本校 108 年財務規劃報告書之

教育績效目標綱要性指標，惠請各單位協助撰擬執行績效，綜

整為本校校務基金 108 年績效報告書(草案)，提送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四、檢附「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及「國立大學校院校

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相關辦法摘錄、本校校務基金 108 年

績效報告書(草案)，請詳討論 4 附件 1-2。 

決  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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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辦公室 

案  由：擬新訂本校「專任教師員額分配辦法」，提請審議。 

說  明： 

   一、為符合教育部師資質量基準之規定，促進學生多元學習，提升

專任教師員額分配合理性，特訂定國立政治大學專任教師員額

分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草案重點說明如下： 

    (一)第 2條：明定本校專任教師分配員額之類別及其意涵。 

    (二)第 3 條：明定本校每年可分配專任教師員額之總數來源，並

考量員額分配之公平性，明定各類員額之比例。 

    (三)第 4 條：本校為辦理專任教師員額分配，爰設專任教師員額

分配委員會，明定其組成及職權。 

    (四)第5條：說明第2條第1項第1款基本員額分配之優先順序。 

    (五)第 6 條：規定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多元學習專任教師員額分

配原則。 

    (六)第7條：明定第2條第1項第3款所定其他員額之申請程序。 

    (七)第 8條：明定體育室及外文中心之專任教師申請程序。 

    (八)第 9條：明定專任教師員額分配結果之公告時程。 

    (九)第 10 條：說明本校 107 年 2 月 13 日以前核給之專任教師員

額其對應辦理方式。 

   三、檢附本辦法草案及相關簽案(詳討論 5 附件 1-2)。 

決  議：同意通過（通過之全文如紀錄附件乙)。 

 

 

第 六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講座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旨揭設置辦法制度研議緣於 108 年 9 月 12 日本校 108 學年度講

座遴聘委員會第 1次會議附帶決議以：「有關講座設置辦法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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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教授遴聘辦法修正草案，提下次會議討論」。 

   二、嗣經本(109)年 3月 5日本校 108 學年度講座遴聘委員會第 2次

會議討論，並依會議結論擬訂修正條文(草案)，修正重點如

下： 

    (一)第 4 條：為多元推薦、廣納候選人，除獲國內外重要學術獎

項或榮銜外，增訂在研究、教學及服務表現傑出，且有下列

具體事實者，亦得獲推薦為候選人等參酌條件，以為多元。 

    (二)第 5 條：為求資源合理分配，經檢視獎項補助之合理性，爰

參照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規定，調整獎助金項目(學術

研究補助費及教學研究經費)及調降額度(各以不超過主持人

個人獎金及教學研究經費之 60%為限)，俾有助於分配資源遂

行校內重大政策。 

    (三)第 6 條：為強化及落實講座教授帶領中生代及新生代、教學

研究及學程團隊等義務，增訂講座教授必須帶領教學研發或

研究團隊之義務，以為知識經驗傳承。 

    (四)第 9 條：為廣泛取才，並提供更多機會予優秀中生代及新生

代教授，併參考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以 2 屆為限之規定，

增訂專任(職)講座教授獲聘次數以 2 次為限，惟得保有榮

銜。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原條文及相關簽案，詳討論 6附

件 1-3，通過後，將依規定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同意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丙)。 

 

 

第 七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特聘教授遴聘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旨揭遴聘辦法制度研議緣於 108 年 9 月 12 日本校 108 學年度講

座遴聘委員會第 1次會議附帶決議以：「有關講座設置辦法及特

聘教授遴聘辦法修正草案，提下次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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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嗣經本(109)年 3月 5日本校 108 學年度講座遴聘委員會第 2次

會議討論，並依會議結論擬訂修正條文(草案)，修正重點如

下： 

    (一)第 2 條：為利各學院可依其領域特色推薦特聘教授候選人，

爰增訂各學院得以另訂候選人資格條件之規定，以保有彈

性；又考量應有標準供擬薦者或單位參酌，爰增訂參酌條

件。 

    (二)第 4 條：為廣泛取才，並提供更多機會予優秀中生代及新生

代教授，爰增訂特聘教授獲聘次數以 3 次為限；另保留現行

條文「曾獲聘二次以上者，得保有特聘教授榮銜」之規定，

以維護本辦法修正施行前業已獲聘 2 次以上未再續聘者之權

益。 

    (三)第 5 條：為求資源合理分配，爰參照科技部傑出研究獎遴選

作業要點規定，調整月支獎助費 3 年總額以不超過科技部傑

出研究獎勵三分之二為限。 

    (四)第 7 條：為強化產學合作及落實特聘教授帶領中生代及新生

代、教學研究及學程團隊等義務，爰增訂主持學程(如跨國

跨校學程等)、教研團隊、研究計畫(如產學合作計畫)等負

擔任務。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原條文及相關簽案，詳討論 7附

件 1-3，通過後，將依規定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同意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丁)。 

 

 

第 八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及運用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 

說  明： 

   一、本校於 107 年 1 月 5 日第 197 次校務會議通過「國立政治大學

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設置辦法」，設置「產學營運暨創新



 13

育成總中心」（以下簡稱總中心），依前揭辦法第 2條（任務）、

第 3 條（職掌）之規定，統籌育成、研創、產學、創新培育等

事宜。 

   二、原本辦法由研發處所辦理之「研發成果管理及運用」相關業務

（含智財申請、管理、維護、講座及技術移轉及衍生利益管理

等）併同承辦人員已改由總中心接辦。 

   三、依據組織架構及業務現況，研發處與總中心議定由研發處提出

修法，將本辦法之辦理單位改為「總中心」，以符合實際運作。 

   四、本案由研發處與產創總中心共同議定，並由研發處提案，經 108

年 12 月 19 日第 73 次研究發展會議及 109 年 1 月 10 日第 207

次校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五、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原條文及相關簽案，詳討論 8附

件 1-3。 

決  議：同意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戊)。 

 

 

第 九 案 

提案單位：公企中心 

案  由：擬修訂本校「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辦理推廣教育及經

費收支處理要點」，提請審議。 

說  明： 

   一、公企中心於 108 年 12 月 18 日召開 108 學年度第 1期推廣教育

委員會議，修訂「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

辦理推廣教育及經費收支處理要點」第 4 條經費提撥條文內容。 

   二、近 2 年來，公企中心分別與國際事務學院合作開設「戰略與國

家安全碩士學分班」、以及與中文系共同開辦「國文教學碩士

學分班」，以隨班附讀方式招收五名以下碩士學分班學員修

課，以提升招生效能。但因系所權責與經費分配原則未正式列

入收支處理要點，故擬增修條文作為未來合作之法源依據。 

   三、增修第 4 條第 4款：本中心與校內院系所合辦隨班附讀班次，

將依規定先提撥收入的百分之十七行政管理費，結餘再依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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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比重分配予院系所協辦經費，分配比例為 50%。 

   四、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原條文及相關簽案，詳討論 9附

件 1-3。 

決  議：同意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己)。 

 

 

第 十 案 

提案單位：公企中心 

案  由：公企中心新建築物後期工程籌備資金部分擬由校務基金墊付，

以及向中信銀貸款之還款財源，提請審議。 

說  明： 

   一、公企中心新建築物總工程款概估 13 億 5,361 萬 7,000 元，其中

6 億元為校友捐款，7 億 5,361 萬元向中信銀行融資借貸。迄今

6 億元捐款將用罄，公企中心擬啓動貸款，其中 1 億 3,000 萬元

由校務基金墊款，6 億 2,361 萬元向中信銀貸款，向中信銀貸款

部分，合約書第 2條提及，首次動撥前，本校須提供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之「校務基金支應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

中心新建工程借款案」會議記錄，內容應載明自償性債務本息

償還之來源與方式，故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二、公企中心新建築物捐款 6 億元於 109 年 1 月用罄，依據校長在

108 年 12 月 2 日「公企中心財務與營運規劃會議」中裁示，公

企中心後期工程款優先由校務基金墊付，其餘部分動用銀行貸

款。公企中心住宿棟的學人宿舍和產學合作空間佔總樓地板面

積 17.21%，爰擬由校務基金墊款 1 億 3,000 萬元(753,617,000

元 x17.21%)，餘 6億 2,361 萬元向中信銀借款。 

   三、由校務基金墊付款 1 億 3,000 萬元，公企中心擬自 109 年 3 月

至 114 年 3 月期間僅支付利息，利率依中信銀專案貸款利率計

算，本金償還日期比照中信銀專案期程於 114 年 4 月起償還。 

   四、公企中心擬向中信銀貸款，雙方已簽訂契約書，前 5年為寬限

期，寬限期內僅支付貸款利息，寬限期滿始本息攤還，每年 4

月 1 日、10 月 1 日為繳息日及還款日。本案擬自 109 年 4 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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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銀起貸，依照合約自起貸日 109 年 4 月至 114 年 3 月寬限

期僅償還利息，於 114 年 4 月起償還本金與利息。 

   五、中信銀利息根據TAIBIR 02次級買賣90天定盤期利率：0.727%(基

準日：109 年 2 月 11 日)寬限期利率加碼 0.21%：

0.727%+0.21%=0.937%；攤還期利率加碼 0.386%：

0.727%+0.386%=1.113%。 

   六、本案將依工程實際進度需要請學校墊款、中信銀貸款，繳息及

還本時程並配合調移辦理。 

   七、本案由校務基金墊款、向中信銀貸款償還財源以本校校務基金

自籌經費支應，優先以公企中心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

場地設備管理收入等作為償還財源。 

   八、檢附提案單、相關簽案及資料，詳討論 10 附件 1。 

決  議：同意通過。 

 

 

丙、臨 時 動 議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說  明： 

   一、鑑於現行教學優良教師遴選以實施對象為學生之問卷調查為依

據恐有偏頗之虞，應納入其他指標增加遴選客觀性，以期深化

落實獎勵辦法提昇教學品質，肯定及表揚教師在教學上卓越貢

獻之立法意旨，茲提案修正本校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部分條

文。 

   二、獎勵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擬具如附，擬自 109 年度辦理之

107 學年教學優良教師遴選施行。 

   三、又，本校現行「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作業細則」係依獎勵辦

法第 8 條授權訂定，規範「人事室會同電算中心辦理教學優良

教師問卷調查」之施行及計分。惟因現行獎勵辦法第 6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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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 2 目「人事室會同電算中心辦理教學優良教師問卷調

查。…。」擬予刪除，該法第 8 條規定失所附麗，亦擬刪除，

爰本校現行「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作業細則」條文內容已無

存續需要，擬併同予以廢止。 

   四、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獎勵辦法沿革、原條文及其作業

細則。 

決  議：同意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庚)。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化南新村修復及再利用計畫委辦計畫」委託經費 600

萬元一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化南新村甲乙區於 104 年 10 月經文山區萬興里里長提報為「歷

史建築」，104 年 10 月 21 日經臺北市政府文化局列冊管理在案，

文化局於 107 年 5 月 25 日公告登錄全區為「聚落建築群」。本

校針對前述行政處分提請訴願，經臺北市政府法務局 108 年 4

月 10 日以本校訴願有理由撤銷原處分。文化局後於 108 年 4 月

12 日公告「政治大學化南新村」建物為暫定古蹟，文化局續於

108 年 5 月 24 日及 7 月 1日辦理現場會勘、7 月 27 日召開公聽

會。 

   二、針對本案，校方主張化南新村仍應回歸徵收目的，供教育事業

使用，於辦理過程中，積極與各單位進行溝通協調，校方於多

次會議中提出保存範圍及新舊建物融合之再利用計畫構想，已

充分兼顧文資委員及團體意見、文化價值、街道紋理、歷史記

憶、政大教育發展需求及實際管理維護能力，符合文化保存、

教育事業及永續發展等三贏目標，惟109年 2月 24日台北市政

府第 123 次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仍決議通過登錄化南新村全區

為聚落建築群。 

   三、臺北市政府後續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公告登錄化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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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全區為聚落建築群，並已委託辦理「化南新村聚落建築群保

存及再發展計畫」，本校除積極參與上述計畫討論以維護本校

立場外，擬同時啟動「化南新村修復及再利用計畫委辦案」，

委託聚落建築群修復及再利用專業團隊辦理化南新村現況調

查、文化資產價值、再利用適宜性評估、修復及再利用計畫範

圍及內容、辦理方式及經費概估等事項，以盡速確認化南新村

後續再利用計畫，確保校方權益。 

   四、「化南新村修復及再利用計畫委辦計畫」所需經費預估為新台幣

600 萬元(詳附件)，校方擬依「臺北市古蹟歷史建築紀念建築聚

落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補助作業要點」申請補助經費

180 萬元，暫估其餘費用 420 萬元(實際費用將俟台北市文化局

確認補助經費額度)擬由總務處全校性經費支出，因時程緊迫先

提本會報告，後續將補提 109 年 4 月 1 日第 154 次校園規劃及

興建委員會報告。 

   五、本案經本次會議及第 154 次校規會審查通過後，擬儘速辦理「化

南新村修復及再利用計畫委辦計畫」招標作業。 

決  議：請總務處先向台北市文化局申請補助，如獲同意補助 180 萬元，

則本案同意動支總務處全校性經費 420 萬元。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政大附中 

案  由：政大附中申請 109 年度語言文化及資優教育相關課程經費案，

提請審議。 

說  明： 

   一、為強化及落實 108 課綱，請協助附中 109 年度語言文化及資優

教育相關課程經費。 

   二、課程經費概算及上年度執行成果，如附件。 

決  議：同意補助 47 萬 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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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 

提案單位：政大實小 

案  由：政大實小申請補助擴大辦理一甲子校慶系列慶祝活動經費 50 萬

元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據 108 學年度附屬學校諮詢委員會議紀錄辦理。 

   二、本校 109 年適逢 60 週年校慶，擬擴大舉辦，其中將印製紀念刊

物 400 本分贈師生，每本預估 500 元，所需金額 20 萬元。另配

合活動中心新建落成，擬訂製活動中心使用紀念椅 500 張，每

張 600 元，預估所需經費 30 萬元，合共 50 萬元。 

決  議：同意補助活動中心紀念椅 30 萬元。 

 

 

第 五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辦理本校經管道南新村 25 至 28 號宿舍整修一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查道南新村 25 號原為職務宿舍、26 至 28 號原為學人宿舍，為

校務發展需要，經奉教育部 109 年 2 月 24 日臺教秘(一)字第

1090026213 號函同意將道南新村 25 號職務宿舍、26 號學人宿

舍變更用途為校友服務中心及其附屬設施，合先陳明。 

   二、然因旨揭等宿舍年久失修無法使用，且校友返校以及校內師生

有餐飲等聯誼活動空間需求，校友返校亦需短期住宿空間。經

辦理整修可行性評估，建議 25 號作為中式餐廳，26 號作為西

式餐廳，27 及 28 號作為校友會館。 

   三、整修工程經費擬以校務基金支應，總計 2,074 萬 5,874 元。 

決  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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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辦理國關中心蓄養樓及慎固樓補領使用執照一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查旨揭二建物均無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經教育部按季列管在

案，合先陳明。 

   二、依教育部歷年函示，為維護校園建築物使用安全，有關大學校

院未領有使用執照之既有建築物經評估補照成本及經濟效益

後，得依建築物屬性分別採行「拆除」、「作為歷史建物」及

「辦理補照」等處置。一般校舍總樓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

以上者：請依建築法相關法規及函釋申請核發使用執照，惟該

建築物如於60年後興建者，則應於106年底前完成相關補照程

序。 

   三、次查旨揭二棟建物原屬國家安全局管有，民國97年由本校申請

無償撥用由本校管理使用，目前由國關中心使用，未來將成為

國際學術園區，預定由創新國際學院及國關中心等單位進駐。

本組乃委請建築師評估申請補領使用執照，相關工程建議包括

蓄養樓及慎固樓結構補強工程、消防工程、無障礙設施工程、

裝修工程，整修工程經費擬以校務基金支應，總計 4,791 萬

4,420 元。 

決  議：同意通過，並請總務處依執行期程提供分年經費需求(會後總務

處提出 109年及 110年經費需求分別為 489萬 2,256 元及 4,302

萬 2,164 元)。 

 

 

丁、散會：下午 6 時 25 分 



109.04.09 單位：新臺幣元

2,387,945,778 2,515,385,519

1,701,690,000 1,745,690,000

1,507,690,000 1,549,690,000  

1,490,000,000 1,532,000,000

1.以108年人事費實支數加計預估109

年晉級所需經費計14億9,000萬元。

2.另108、109學年度新進教師人數較

往年大幅成長，推估增加6,700萬

元、108學年度離退減少2,500萬元，

以上淨增4,200萬元。

外文中心 4,200,000 4,200,000

土文系、斯文

系及韓文系
7,000,000 7,000,000

1,040,000 1,040,000

5,450,000 5,450,000

1.108年因應教學助理全面納保政策

，由學生獎助學金及國合處業務費分

別移列400萬元及45萬元並增列100萬

元。

2.教育部分二期補助，108年至7月止

已補助273,982元。

194,000,000 196,000,000

1.108年實支數189,822,629元，加計

109年績效調薪及考核獎金3,502,000

元。

2.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經

費2,750,000元。

3.綜上以196,000,000元估列。

545,155,778 625,975,519

4,274,311 10,728,000

校長室 1,949,000 1,949,000

副校長室一 500,000 500,000

副校長室二 500,000 500,000

副校長室三 500,000 2,000,000 108年8月19日公文簽准。

0 5,000,000

2.副校長室一業務費

3.副校長室二業務費

4.副校長室三業務費

5.加入台聯大系統運作經費

業務費合計

一、特定支出

1.推動科技發展經費

二、約用人員費用

一、人事費用

1.統籌人事費

2.約聘教學人員薪資

3.交換教師薪資

4.科技部行政工作補助費

5.身障專款

經常門合計

人事費合計

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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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單位：新臺幣元

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附中 400,000 479,000

109年第10屆第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校基會)會議決議，補助

附中語言文化及資優教育課程經費

479,000元。

實小 25,311 0

教育部透過大學補助實小886萬元，

自101年度起分年執行，迄108年已全

數執行完畢。

實小 400,000 300,000
109年第10屆第5次校基會會議決議，

補助活動中心落成紀念椅30萬元。

73,732,000 66,567,000
含教發中心(109年2月1日併入教務處

，相關預算配合移列)及政大書院

480,000 0 依業務實際執行情形，予以減列。

2,000,000 1,500,000
108年移列100萬元、109年再移列50

萬元至博士班獎助學金。

2,500,000 1,880,000
108年移列150萬元、109年再移列62

萬元至博士班獎助學金。

7,070,000 7,070,000

22,807,000 22,807,000

2,212,000 2,212,000

1,500,000 1,500,000

3,950,000 3,950,000

6,500,000 6,500,000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680,000 680,000

2,685,000 2,000,000 配合組織調整，減列685,000元。

1,000,000 1,000,000

16,000,000 12,000,000

1.108年新增，經裁示編列於教發中

心項下，該筆款項會向教育部申請補

助。

2.教育部分二期補助，108年至7月止

已補助3,197,454元。

3.依業務實際執行情形，予以減列

400萬元。

11.招生辦公室經費

12.與北醫陽明藝校學術合

作

13.教學發展中心業務費

14.教發中心磨課師課程經

費

15.教學助理全面勞僱化勞

健保費專款

5.各學院、系、所、中心業

務經費

6.E化教室設備(含耗材)購

置及維修保養

7.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

8.碩博士口試費

9.碩博士指導費

10.製作「學生證結合悠遊

卡」費用

8.專案補助實小

二、教務處

1.博士班精進計畫-英文課

程開班費用

2.博士班精進計畫業務費

3.博士班精進計畫國際人才

培育經費

4.教務處業務費

6.專案補助附中

7.補助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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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848,000 468,000
減列三校(西安、青島)交流及博雅書

院109-1業務費合計38萬元。

500,000 0

108年11月14日第1080031694號公文

簽准校務發展相關研究計畫徵件業務

由教務處移至校務研究辦公室，爰移

列50萬元至校務研究辦公室。

48,698,000 49,408,000

19,262,000 20,172,000

1.增列校慶專款-校慶音樂會70萬

元。

2.增列畢業生流向調查、藝文中心臨

時人力經費合計21萬元。

10,326,000 10,326,000

500,000 500,000

610,000 410,000 精簡服務學習部分業務減列20萬元。

16,000,000 16,000,000

26,817,000 31,387,000

3,597,000 3,297,000

依109年1月10日第207次校務會議，

智財業務移由產創中心辦理，減列30

萬元。

0 4,000,000

108年2月26日第1080005604號公文簽

准，辦理院系所評鑑相關業務預算分

配400萬元(含申請教育部補助118萬

元)。

18,000,000 18,000,000

5,220,000 6,090,000

1.108年7月19日第1080019956號公文

簽准國關中心每年預算分配587萬

元。

2.選研中心分配22萬元。

12,524,000 12,680,000

2,443,000 2,623,000

增列辦理109年度教育部所屬機關

(構)及國立大專校院人事主管會報會

議經費18萬元。

3.研發處統籌學術研究獎勵

4.校級研究中心

五、人事室

1.人事室業務費

1.原提出需求330萬元(含人事費188

萬元、業務費142萬元)，惟考量109

年全校新增業務之經費需求，爰維持

108年度額度。

2.109年如獲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則

由該經費支應。

四、研發處

1.研發處業務費

2.109年系所評鑑

5.導師費

6.新生書院 2,000,000 2,000,000

17.校務發展計畫

三、學務處

1.學務處業務費

2.導生活動費

3.性別平等委員會

4.服務學習

16.政大書院業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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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人事室.體育室 2,972,000 2,948,000 依預算數核列。

768,000 768,000

3,455,000 3,455,000

1.每人每月15,000元核發15-17人估

列，並加計雇主健補費。

2.109年如獲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則

改由該經費支應。

2,150,000 2,150,000

1.每人60,000元核發35人估列，並加

計雇主健補費。

2.109年如獲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則

改由該經費支應。

430,000 430,000

1.每人60,000元核發7人估列，並加

計雇主健補費。

2.109年如獲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則

改由該經費支應。

306,000 306,000
每人30,000元核發10人估列，並加計

雇主健補費。

16,273,200 16,273,200

原新增需求225萬元，惟考量109年全

校新增業務之經費需求，爰維持108

年度額度。

11,806,000 13,306,000

增列國際聯盟學校深化合作業務、國

際招生推展業務、國際化服務及輔導

計畫等150萬元。

4,147,200 2,647,200

1.106年6月5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通過。

2.每學期每門課程每學分獎勵12,800

元，每學院每學期以獎勵18學分為

限。

320,000 320,000

68,849,000 82,957,424

50,000,000 50,000,000

12,099,000 12,459,120

增列勞務外包費，依108年10月24日

第1080029807號公文簽准工友退休改

以勞務外包。

6,750,000 20,498,304
增列維運經費(含業務費3,148,304

元、水電費10,600,000元)。

49,556,153 51,326,153

10,972,000 11,508,000 依預算數核列。

3.達賢圖書館

八、其他單位業務經費

1.電腦軟體租用(電推會)

1.國合處業務費

2.學士班英語專業績優課程

獎勵

3.外籍教師華語學習輔助計

畫

七、圖書館

1.期刊經費(圖書館)

2.圖書館業務費

3.兼任行政職務增核津貼

4.教學特優教師學術研究補

助費

5.教學優良教師獎勵金

6.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

獎勵獎金

7.傑出行政獲獎工作酬勞

六、國合處

2.體育活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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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10,292,000 10,292,000

606,000 606,000

200,000 200,000

150,000 150,000

1,061,000 1,095,000 依預算數核列。

7,281,600 7,581,600 增列拍攝影片經費30萬元。

408,000 508,000

新增全校性會計帳務資訊管理系統主

機3台(保固期滿)1年維護經費4萬

元、租賃影印機經費及增印預算書、

決算書各2萬元。

4,960,000 4,960,000

100,000 100,000

2,297,553 2,297,553

1.原提出需求5,233,775元(含人事費

3,861,775元、業務費1,272,000元及

設備費100,000元)，惟考量109年全

校新增業務之經費需求，爰維持108

年度額度。

2.109年如獲高教深耕計畫支應，配

合調移。

校務研究辦公

室
0 500,000

108年11月14日第1080031694號公文

簽准校務發展相關研究計畫徵件業務

由教務處移至校務研究辦公室，爰配

合調移。

125,000 125,000

產創中心 8,750,000 8,750,000

原新增需求500萬元，已簽准由高教

深耕計畫支應，爰維持108年度額

度。

產創中心 0 300,000

依109年1月10日第207次校務會議，

原研發處業管之智財業務移由產創中

心辦理，增列30萬元。

2,353,000 2,353,000

總務處 234,672,114 294,148,742

82,019,000 82,019,000

九、總務處辦理全校水電、

設備維護及修繕費

1.水電費

11.校務研究辦公室業務費

11-1.校務發展計畫

12.稽核室業務費

13.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辦公室(研總)

13-1.智財管理

14.總務處業務費

5.傳播學院大學報

6.公共關係費

7.秘書處業務費

8.主計室業務費

9.體育室業務費

10.AED相關耗材費

2.電算中心業務費

3.師培中心教育學習學分班

業務費

4.外文中心語言視聽教室設

備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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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單位：新臺幣元

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24,627,000 24,627,000

6,890,000 6,890,000

56,650,000 61,650,000

1.因本校既有校舍及設備逐漸老舊，

所需維護及修繕費用逐年增加，全校

性設備維護及修繕費等項目實支數

105年52,867,222元、106年

60,836,634元、107年61,653,117

元、108年預估達61,650,000元。

2.參考近年實支數，109年預計需求

數61,650,000元，較108年增加

5,000,000元。

64,486,114 118,962,742

4,789,200 6,500,000

1.因應指南校區未來開發時程109年

生活服務空間動工(建照取得日起)，

依據「指南校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

書」規定，本校應於施工期間辦理環

境監測。

2.109年度新增委託辦理1年期「施工

期間環境監測」需求金額6,500,000

元，較108年增加1,710,800元。

7,702,789 1,459,610

1.集英樓三樓整修為教師研究室工程

已完成驗收，現正進行後續結算作

業。

2.108年原分配預算7,702,789元，並

經108年10月18日第10屆第3次校基會

決議通過追加經費1,576,728元。

3.本案預算總計9,279,517元，108年

實支7,819,907元，109年繼續執行部

分所需經費1,459,610元。

4,846,000 4,846,000

1.本案108年為第二期工程，執行紅

外線攝影機型汰換更新，所需經費

5,200,000元，其中4,846,000元係經

常門，另354,000元係資本門(已申請

保留)。

2.108年分配之經常門預算4,846,000

元實際未動支，109年仍有相同需求

，所需經費維持4,846,000元。

(1)指南山莊開發建設施工

環境監測勞務技術委託案

(2)集英樓三樓整修為教師

研究室

(3)校安中心值勤系統設備

汰換更新計畫

2.清潔及勞務外包

3.學生校園公車

4.全校性設備維護及修繕費

等

5.專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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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單位：新臺幣元

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2,100,000 1,800,000

1.達賢圖書館進入營運階段，依據環

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本校應辦理營運

期間環境監測事項2年，108年度新增

委託辦理1年期「營運期間環境監

測」契約價金200萬元，108年已支出

營運期間環境監測款項(契約價金

10%)計20萬元。

2.109年預計支出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第二、三期(契約價金80%)及環境監

測總結報告(契約價金10%)共計180萬

元，較108年減列30萬元。

5,000,000 6,544,259

1.工程施工項目含道路放樣、地下管

線調查、原有地面整地及刨除、樹木

移植及重新鋪設道路等，所需經費

(含設計監造及施工)原預計500萬元

，經108年3月22日第10屆第1次校基

會通過，惟經本案研商討論會決議必

須增加施作項目，使本案所需總經費

調增為6,544,259元。

2.109年預算分配6,544,259元，較

108年增加1,544,259元。

34,170,000 20,745,874

108年預算分配34,170,000元實際未

動支，109年仍有需求，所需經費預

估20,745,874元。

2,000,000 1,876,131

1.本校化南63-1號、71-1號、71-2號

及71-3號四層樓公寓職員宿舍屋頂防

水整修工程，依廠商估價所需經費計

1,876,131元，並經108年10月18日第

10屆第3次校基會決議通過。

2.108年分配之200萬元實際未動支，

109年仍有需求，所需經費計

1,876,131元，較108年減列123,869

元。

0 3,000,000

1.四維堂、志希樓、果夫樓等列為文

化資產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古

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應辦理再利用

計畫，擬委託專家協助規劃撰寫。

2.109年度新增委託辦理「再利用計

畫」需求金額3,000,000元。

(7)本校職務宿舍整修工程

(8)四維堂、志希樓、果夫

樓整修規劃

(4)指南山莊開發建設營運

期間環境監測勞務技術委託

案

(5)圖書館與濟賢橋旁新闢

汽車道工程

(請依財產屬性列入資本支

出)

(6)道南新村25、26、27、

28號修建為餐廳及校友會館

(請依財產屬性列入資本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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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單位：新臺幣元

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0 4,892,256

1.蓄養樓及慎固樓整修包含規劃、設

計、監造、門窗更新、天花板及地坪

裝修、無障礙設施改善、外牆防水粉

刷工程、消防改善工程、結構補強工

程及辦公家俱等，預計分2年施作。

2.109年所需經費計4,892,256元。

0 12,240,000

1.工程包含路基改良及鋪設瀝青。

2.本案經108年10月18日第10屆第3次

校基會決議通過，所需經費計

12,240,000元。

0 3,003,795

1.施作範圍包含屋頂屋突平面防水、

屋頂屋突防水收編、女兒牆防水處理

伸縫蓋版更新等。

2.本案經108年10月18日第10屆第3次

校基會決議通過，所需經費計

3,003,795元。

0 9,000,000

1.委託專業廠商辦理規劃及設計，並

評估現有設備是否汰換更新，規劃出

入口管制、地下停車場管制、外賓出

入管制系統及全自動收費亭及停車證

e化管理系統。

2.所需經費預估9,000,000元。

0 2,200,000

1.為提升本校國際學術交流，提供訪

問學人住宿空間，比照台大建構客製

化操作便利的管理網站，線上即時進

行職務宿舍及學人宿舍管理，節省管

理與維護人力成本，強化宿舍空間資

源利用效率。

2.所需經費預估2,200,000元。

1,378,125 0

本案經108年7月19日第1080007240號

公文簽准，改依文資法向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申請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爰予減列。

2,500,000 0 一次性經費(109年無需求)。

(12)道藩樓屋頂防水工程

(13)校內車輛e化進出管理

系統

(請依財產屬性列入資本支

出)

(14)職務宿舍學人宿舍e化

管理系統

(請依財產屬性列入資本支

出)

(15)四維堂、志希樓及果

夫樓三棟建物補領使用執照

(16)全校照明燈具改為LED

燈具

40,854,817

原規劃為國關中心圖書及會議大樓整

修工程，惟為配合學校之整體規劃，

調整為社資中心整修。

(11)山上校區道路改善工

程

(9)蓄養樓及慎固樓整修

(請依財產屬性列入資本支

出)

(10)社資中心整修

(原國關中心圖書及會議大

樓整修)

(請依財產屬性列入資本支

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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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單位：新臺幣元

國立政治大學109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表

項      目 單位
108年度

核定分配數

109年度

核定分配數 說明

9,760,000 10,500,000

考量109年全校新增業務之經費需求

(教育部補助計畫配合款、防疫經費

等)，匡列1,050萬元。

學務處、教務

處、國合處、

教發中心

141,100,000 143,720,000

1.學生獎助學金各細項分配金額由學

務處、教務處及國合處辦理。

2.由教務處博士班精進計畫移列112

萬元至博士班獎助學金。

3.增列國合處10名外籍學生全額獎學

金150萬元。

學生獎助學金

十、統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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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專任教師員額分配辦法 草案 

民國 109 年 3月 20 日第 10 屆第 5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符合教育部師資質量基準之規定，促

進學生多元學習，提升專任教師員額分配合理性，特訂定國立政治大學

專任教師員額分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員額之分配分成基本員額、多元學習員額及其他員額。各

類員額範圍如下： 

一、基本員額：指依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完成整合之學院、學系、

研究所、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負擔各該教學

單位學生修課所需之員額。 

二、多元學習員額：指教學單位所屬專任教師，提供非屬於該教學單位

學士班學生修課所需之員額。 

三、其他員額：指因配合學校政策或教學單位之特殊需求，經學校相關

程序核定之員額。 

本辦法所稱專任教師，包含專業技術人員，但不包含專任約聘教學人員

及交換教師。 

第一項之學位學程不包括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企業管理研究

所(MBA 學位學程)、國際經營管理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及各院、系之碩士

在職專班。 

第三條 本校每學年度可分配之專任教師員額數，為前一學年度各教學單位實

際離職及退休專任教師之員額總數（以下簡稱離退員額數）。 

前條三類員額分配比例如下：  

一、第一類員額:前一學年度實際離退員額數之百分之三十五。 

二、第二類員額:前一學年度實際離退員額數之百分之四十。 

三、第三類員額:前一學年度實際離退員額數之百分之二十五。 

依第一項比例計算第一類及第二類員額時，其小數點以下之尾數併計

為第三類員額。 

第一項第三款之第三類員額數，在不影響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員額數下，

得視學校財務或政策情形，額外增減之。 

第四條 為辦理專任教師員額分配，成立本校專任教師員額分配委員會（以下簡

稱員額分配委員會），由校長、主管人事業務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

院長及校長遴聘二至三名教授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席。 

員額分配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第一類及第二類員額分配結果之備查。 

二、第三類員額增減及分配之議決。 

三、體育室及外文中心專任教師員額分配之議決。 

四、其他由校長交議事項之議決。 

User
文字方塊
附件乙



員額分配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

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方得決議。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基本員額，由校務研究辦公室依下列順序分配： 

一、依各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數或生師比值，加計已分配但前一學年

度第二學期開始時尚未到職之專任教師員額後，仍未能符合教育

部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附表五「院、

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師資質量基準」規定(以下簡稱教育部規定)

者，分配員額予各教學單位，至符合教育部規定為止。如當年度可

分配之基本員額數不足本款分配之需求時，以未符合教育部規定

期間較長者，優先補足其不足教育部規定之員額；期間相同時，以

生師比較高者優先分配。但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員額，應先由其所

隸屬學院自行移撥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後始得參與本款之分配。 

二、基本員額依前款規定分配後，有餘額時，則計算各教學單位(不含

所有學位學程)之學生數與專任教師數比值，並按比值高低順序，

分配員額一名予各教學單位(不含所有學位學程)；如仍有餘額，再

依序分配，至基本員額數分配完畢為止。 

前項分配時，依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完成整合之學院，其教育部

規定之基準及學生數與專任教師數比值，應以學院為單位計算。 

第六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多元學習員額之分配，由校務研究辦公室依教學

單位多元學習分配指標計算其指標值（計算公式如附件）辦理。 

各教學單位之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大於全校平均指標值者，得參與多

元學習員額之分配，其分配順序如下： 

一、以教學單位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高低順序，優先補足其離退員額

數。但教學單位如有已分配而尚未到職之專任教師員額數，應自其

離退員額數中扣除。 

二、經依前款分配後仍有剩餘員額時，則以教學單位多元學習分配指

標值高低順序繼續分配。分配時，依序分配一名員額至分配完畢止。 

計算第一項指標值所需之各項資料由人事室、主計室、總務處、教務處

及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 

第七條 擬申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其他員額之各教學單位，應於每年九月三

十日前，提出理由書並檢附相關資料，依行政程序申請，並由員額分配

委員會議決。 

第八條 本辦法之教學單位不包括體育室、外文中心；其所需員額由單位提出理

由書並檢附相關資料，依行政程序提出專案申請，並送經員額分配委員

會議決後由校長核定。 

第九條 本校應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告各教學單位獲得分配之員額數。 

第十條 本校一百零七年二月十三日以前核給之專任教師員額尚未於傳播媒體

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訊者，其員額應納入本校可分配之專任教師員



額數重新分配，並適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施

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 

【教學單位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計算公式】 

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多元學習負擔比率-專任教師人事費用比率 

說明： 

一、 教學單位多元學習負擔比率計算方式如下： 

1.各教學單位多元學習負擔比率 ൌ
各教學單位多元學習人學分數

∑全校教學單位之多元學習人學分數
 

2.教學單位多元學習人學分數為該教學單位前一學年度所有專任教師

所開設課程中，非屬於該教學單位學士班學生之人學分數。但交換

教師及專任約聘教學人員之人學分數排除之。 

3.各教學單位如有合聘教師者，該合聘教師之人學分數按其合聘教學

單位約定書記載所佔員額比例計算之。 

二、 教學單位專任教師人事費用比率計算方式如下： 

1. 各教學單位專任教師人事費用比率 ൌ
各教學單位專任教師人事費用

∑全校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人事費用
 

2. 各教學單位專任教師人事費用為各該教學單位所有專任教師前一學

年度薪資(不含主管加給)、年終獎金及超支鐘點費之總和。但交換

教師及專任約聘教學人員之人事費用排除之。 

3. 各教學單位內如有兼任本校建制單位行政職務專任教師，其人事費

用之採計，應按 1減兼任本校建置單位行政職務依規定得核減之授

課時數除以 12 之數值比例調整之。其計算式如下： 

兼任行政職務專任教師之人事費用

ൌ 實際人事費用 ൈ ሺ1

െ
兼任本校建置單位行政職務依規定得核減之授課時數

12
ሻ 

4. 各教學單位如有合聘教師者，該合聘教師之人事費用按其合聘教學

單位約定書記載所占員額比例計算之。 

三、 其他相關事項： 

依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完成整合之學院以外之院級專任教師，其人事費

用及多元學習人學分數均不予計算。 



國立政治大學專任教師員額分配辦法 草案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符合教育部師資質

量基準之規定，促進學生多元學習，提升專任教師員

額分配合理性，特訂定國立政治大學專任教師員額分

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立法目的。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員額之分配分成基本員額、多元學習員

額及其他員額。各類員額範圍如下： 

一、基本員額：指依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完

成整合之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以

下簡稱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負擔各該教學單

位學生修課所需之員額。 

二、多元學習員額：指教學單位所屬專任教師，提

供非屬於該教學單位學士班學生修課所需之員

額。 

三、其他員額：指因配合學校政策或教學單位之特

殊需求，經學校相關程序核定之員額。 

本辦法所稱專任教師，包含專業技術人員，但不包含

專任約聘教學人員及交換教師。 

第一項之學位學程不包括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企業管理研究所(MBA 學位學程)、國際經營管理

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及各院、系之碩士在職專班。 

一、明定本校專任教師分配員額之類別

及其意涵。 

二、 為使本校教師員額之分配得以達成

符合教育部師資質量基準之目的，

並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學校發展政

策，故將本校可分配之專任教師員

額分成基本員額、多元學習員額及

其他員額三類，予以辦理。 

三、 目前依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

完成整合之學院有法學院、傳播學

院、國際事務學院及教育學院。 

四、 專任約聘教學人員經費來源為計

畫、募款等特定經費，並經專簽申請

核可後所聘任。專任約聘教學人員

離職或退休後，其員額應收回，不應

納入新學年度可分配專任教師員額

內。 

五、 交換教師是以現職專任教師為交換

對象，與新學年度專任教師員額分

配無關。 

六、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企業

管理研究所(MBA 學位學程)、國際經

營管理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及各院、

系之碩士在職專班，其財務、人事採

自給自足方式營運，故不應參與本

辦法之專任教師員額分配，爰予以

除外。 

第三條 

本校每學年度可分配之專任教師員額數，為前一學年

度各教學單位實際離職及退休專任教師之員額總數

（以下簡稱離退員額數）。 

前條三類員額分配比例如下：  

一、第一類員額:前一學年度實際離退員額數之百

分之三十五。 

一、明定本校每年可分配專任教師員額

之總數來源，並考量員額分配之公

平性，爰明定各類員額之比例。 

二、計算前一學年度各教學單位實際離

職及退休專任教師之員額總數時，

其總數應不包含擬供補實本校一百

零七年二月十三日以前核給各教學



二、第二類員額:前一學年度實際離退員額數之百

分之四十。 

三、第三類員額:前一學年度實際離退員額數之百

分之二十五。 

依第一項比例計算第一類及第二類員額時，其小數點

以下之尾數併計為第三類員額。 

第一項第三款之第三類員額數，在不影響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員額數下，得視學校財務或政策情形，額外增

減之。 

單位專任教師員額之離退專任教師

職缺。 

第四條 

為辦理專任教師員額分配，成立本校專任教師員額分

配委員會（以下簡稱員額分配委員會），由校長、主

管人事業務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校長遴聘

二至三名教授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席。 

員額分配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第一類及第二類員額分配結果之備查。 

二、第三類員額增減及分配之議決。 

三、體育室及外文中心專任教師員額分配之議決。 

四、其他由校長交議事項之議決。 

員額分配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

得開會；出席委員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方得決議。 

本校為辦理專任教師員額分配，爰設專

任教師員額分配委員會，明定其組成及

職權。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基本員額，由校務研究辦公室依

下列順序分配： 

一、依各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數或生師比值，加計

已分配但前一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時尚未到職

之專任教師員額後，仍未能符合教育部訂定

「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附表五「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師資

質量基準」規定(以下簡稱教育部規定)者，分

配員額予各教學單位，至符合教育部規定為

止。如當年度可分配之基本員額數不足本款分

配之需求時，以未符合教育部規定期間較長

者，優先補足其不足教育部規定之員額；期間

相同時，以生師比較高者優先分配。但學位學

程之專任教師員額，應先由其所隸屬學院自行

移撥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後始得參與本款之分

配。 

二、基本員額依前款規定分配後，有餘額時，則計

算各教學單位(不含所有學位學程)之學生數與

專任教師數比值，並按比值高低順序，分配員

額一名予各教學單位(不含所有學位學程)；如

一、說明基本員額分配之優先順序。 

二、為符合教育部訂定「專科以上學校

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優

先分配。 

三、經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完成

整合之學院視為獨立教學單位，故

以學院為單位檢視是否符合教育部

規定。 

四、由於學位學程成立時，其師資係由

其隸屬學院承諾就學院內之學系、

研究所師資調配提供。因依教育部

規定自一百零九學年度起學位學程

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則其依規

定所需專任師資自應由隸屬學院負

責自行調配移撥。是以，學位學程擬

參與本條第一款所定員額之分配自

應先由其隸屬學院調配移撥，符合

教育部規定後，始得為之。 

五、第一項第一款之生師比值，依教育

部規定為加權學生數除以其專任、

兼任師資總和。而本辦法係以提升



仍有餘額，再依序分配，至基本員額數分配完

畢為止。 

前項分配時，依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完成整合

之學院，其教育部規定之基準及學生數與專任教師數

比值，應以學院為單位計算。 

教學單位專任教師員額分配之合理

性為立法目的，並著眼於專任教師

之教學負擔及其穩定度，故第一項

第二款對於基本員額有剩餘時，採

學生數與專任教師數比值為準，辦

理分配。但關於教學單位專任教師

數之標準，依教育部規定，學系應達

七人以上，研究所應達五人以上，學

位學程應達二人以上；則計算學生

數與專任教師數比值時，學位學程

之比值將容易較學系及研究所之比

值偏高，導致不公平之情事。又，學

位學程之授課負擔大多由院、系、所

提供支援。故學位學程專任教師數

符合教育部規定後，即不宜參與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分配，爰予以除

外。 

第六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多元學習員額之分配，由校務研

究辦公室依教學單位多元學習分配指標計算其指標值

（計算公式如附件）辦理。 

各教學單位之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大於全校平均指標

值者，得參與多元學習員額之分配，其分配順序如

下： 

一、以教學單位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高低順序，優

先補足其離退員額數。但教學單位如有已分配

而尚未到職之專任教師員額數，應自其離退員

額數中扣除。 

二、經依前款分配後仍有剩餘員額時，則以教學單

位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高低順序繼續分配。分

配時，依序分配一名員額至分配完畢止。 

計算第一項指標值所需之各項資料由人事室、主計

室、總務處、教務處及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 

一、規定多元學習專任教師員額分配原

則。 

二、各教學單位之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

大於全校平均指標值者，代表該教

學單位在給定之教師人事費用占比

之下，其現有教師負擔較高之多元

學習人學分數，故為減輕教學負

擔，得分配予多元學習課程所需之

員額。 

三、分配指標值大於全校平均指標值

者，如有離退員額會加重多元學習

之負擔，故應優先補足。 

第七條 

擬申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其他員額之各教學單位，

應於每年九月三十日前，提出理由書並檢附相關資

料，依行政程序申請，並由員額分配委員會議決。 

明定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其他員額

之申請程序。 

第八條 

本辦法之教學單位不包括體育室、外文中心；其所需

員額由單位提出理由書並檢附相關資料，依行政程序

提出專案申請，並送經員額分配委員會議決後由校長

核定。 

明定體育室及外文中心之專任教師申請

程序。 



第九條 

本校應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公告各教學單位獲得

分配之員額數。 

明定專任教師員額分配結果之公告時

程。 

第十條 

本校一百零七年二月十三日以前核給之專任教師員額

尚未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訊者，其員額

應納入本校可分配之專任教師員額數重新分配，並適

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為利本辦法執行及各教學單位教師員額

資源調度之彈性，爰將本校一百零七年

二月十三日以前核給之專任教師員額，

於本辦法施行時，尚未於傳播媒體或學

術刊物公告徵聘資訊者，納入本辦法重

新分配。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明定本辦法如有未規範事宜，依本校相

關人事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之訂定及修正程序。 

   



附件 

【教學單位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計算公式】 

多元學習分配指標值=多元學習負擔比率-專任教師人事費用比率 

說明： 

一、 教學單位多元學習負擔比率計算方式如下： 

1.各教學單位多元學習負擔比率 ൌ
各教學單位多元學習人學分數

∑全校教學單位之多元學習人學分數
 

2.教學單位多元學習人學分數為該教學單位前一學年度所有專任教師所開設課程中，非屬

於該教學單位學士班學生之人學分數。但交換教師及專任約聘教學人員之人學分數排除

之。 

3.各教學單位如有合聘教師者，該合聘教師之人學分數按其合聘教學單位約定書記載所佔

員額比例計算之。 

二、 教學單位專任教師人事費用比率計算方式如下： 

1. 各教學單位專任教師人事費用比率 ൌ
各教學單位專任教師人事費用

∑全校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人事費用
 

2. 各教學單位專任教師人事費用為各該教學單位所有專任教師前一學年度薪資(不含主管

加給)、年終獎金及超支鐘點費之總和。但交換教師及專任約聘教學人員之人事費用排

除之。 

3. 各教學單位內如有兼任本校建制單位行政職務專任教師，其人事費用之採計，應按 1減

兼任本校建置單位行政職務依規定得核減之授課時數除以 12 之數值比例調整之。其計

算式如下： 

兼任行政職務專任教師之人事費用

ൌ 實際人事費用 ൈ ሺ1 െ
兼任本校建置單位行政職務依規定得核減之授課時數

12
ሻ 

4. 各教學單位如有合聘教師者，該合聘教師之人事費用按其合聘教學單位約定書記載所占

員額比例計算之。 

三、 其他相關事項： 

依本校學院資源整合發展辦法完成整合之學院以外之院級專任教師，其人事費用及多元

學習人學分數均不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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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講座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未修正)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 （以下

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及研

究水準，特依大學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一條之規定訂定講座設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設置講座所需經費由

教育部補助款或本校自籌收

入支應。 

    企業、法人或自然人以特定

任務之捐款款項如達一定數

額時，得指定講座名稱、學術

目的與任務、及其學術領域，

其遴聘不適用本辦法，另依各

相關規定辦理。 

第二條  設置講座所需經費由

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

條例第十條規定之五項自籌

收入或專案計畫經費支應。 

    前項經費之支付，應依國

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

監督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

理。 

    捐款人捐款款項如達一定

數額時，得指定講座名稱及

其學術領域。 

一、本校講座所需經費向由教育

部(頂大、高教深耕)計畫經

費或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

支應，並依相關規定辦理經

費動支，爰第 1 項文字酌做

修正，併刪除第 2項規定。 

二、第 3 項移列第 2 項。另捐贈

講座係依本校設置捐贈講座

學者遴聘作業要點規定辦

理，爰依該要點修正本項規

定，以茲明確。 

第三條  本校講座教授分： 

  一、專任講座教授：聘請本校

專任教授擔任之講座教

授。 

  二、專職講座教授：聘請校外

學者擔任之全職講座教

授。 

  三、兼任講座教授：聘請校外

學者擔任之兼職講座教

授。 

  四、名譽講座教授：本校退休

之專任講座教授，依規定

得終身保留名銜者。 

    專任講座教授及專職講座

教授之人數，以合計不超過二

十人為原則。兼任講座教授之

人數亦以不超過二十人為原

則。 

第三條  本校講座教授分： 

  一、專任講座教授：聘請本校

專任教授擔任之講座教

授。 

  二、專職講座教授：聘請校外

學者擔任之全職講座教

授。 

  三、兼任講座教授：聘請校外

學者擔任之兼職講座教

授。 

  四、名譽講座教授：本校退休

之專任講座教授，依規定

得終身保留名銜者。 

    專任講座教授及專職講座

教授之人數，以合計不超過

二十人為原則。兼任講座教

授之人數亦以不超過二十人

為原則。 

一、參照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設置條例第 3 條校務基金之

來源規定文字(受贈收入)， 

酌予修正第 3項文字。 

二、講座終身保有榮銜規定移列

第 9條第 3項規定，爰將第 5

項移列第 4 項，並配合新修

正之教師法(按部分或全部

條文尚未生效，最後生效日

期未定)及教育部設置國家

講座辦法第 8-1 條規定，增

訂違反學術倫理撤銷廢止資

格及追回停發補助金規定並

酌作文字修正，以茲明確。 

User
文字方塊
附件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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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前項人數不包括捐贈者提

供之受贈收入及各單位自籌

經費支應之講座教授人數。 

擔任講座教授前或期間如

有違反學術倫理情事且情節

重大者，或有教師法規定之停

聘、解聘或不續聘情事屬實

者，應撤銷或廢止其講座教授

名銜；如仍於支領學術研究補

助費及教學研究經費期間，應

予停發，並追回聘期間所發給

之學術研究補助費。 

    前項人數不包括由企業捐

贈及各單位自籌經費之講座

教授人數。 

    專任講座教授期滿如不續

支講座研究補助費及其他優

遇者，得依第七條規定程序

辦理保有講座教授名銜，其

名額不受第二項所定二十人

限制。 

  擔任講座教授期間如涉不

合學術規範，或有教師法第

十四條各款規定情事者，應

撤銷其講座教授名銜。 

第四條  在研究、教學及服務表

現傑出之教授，得為本校講座

教授候選人。推薦時可參酌下

列條件: 

一、曾獲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

或榮銜: 

  (一)諾貝爾獎級學者。 

  (二)總統科學獎。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教育部學術獎或國

家講座。 

二、研究、教學及服務表現傑

出，且有下列具體事實

者: 

(一)教學、服務創新，且

有具體卓越貢獻。 

(二)帶領各種學程及教

學研究團隊成效卓

著。 

(三)社會服務及產學合

作等方面有具體卓

越貢獻。 

(四)在學術界享有卓著

聲譽。 

第四條  講座教授應具有下列

基本條件之一： 

  一、諾貝爾獎級學者。 

  二、曾獲總統科學獎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國

家講座。 

  五、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三次或特約研究人員或

特約研究講座。 

  六、曾任大學校長，學術研究

卓著。 

  七、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二次及本校教學優良獎

(含九十七學年以前之

教學特優獎)二次。 

  八、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

在學術上有具體卓越貢

獻，具以上各款相當等

級之學術榮譽。 

一、為利各學院可依其領域特色

推薦講座教授候選人，爰將

本條「基本條件」文字修正為

「參酌條件」。 

二、現行講座教授之基本條件多

以獲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或

榮銜為主，茲本校講座教授

設置旨為提升本校教學及研

究水準，爰通盤檢視，並調查

其他學校做法後修正，除保

留部分(原條文第 1 款至第 4

款)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或

榮銜為推薦之參酌條件外，

並將研究、教學及服務表現

傑出(原條文第 5 款至第 8

款)之具體事實參酌條件歸

整於第 2 款規定，以強化校

內跨領域學程、國際合作之

跨國(校)學程(包括 E平台、

教學平台推廣等)、跟社會之

連結及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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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五條  講座教授每年由本校

致送學術研究補助費及提供

教學研究經費，其金額各以不

超過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

個人獎金及教學研究經費百

分之六十為限，由校長經諮商

後決定之。 

    本校延聘之講座教授在學

術上有特殊造詣並具國際聲

望，且對本校有具體實質卓越

貢獻者，得致送較高之學術研

究補助費，不受前項所定金額

之限制，但最高以每月新臺幣

二十萬元為原則。 

專任講座教授於留職停薪

期間，其學術研究補助費及教

學研究經費應予停支。 

第五條  講座教授每年由本校

致送學術研究補助費，其金

額在每月新臺幣二萬元至十

萬元之間，由校長經諮商後

決定之。 

    講座教授之授課時數及其

學術任務，應載明於合約書。 

    專任講座教授每學期應至

少授課三學分，專職講座教

授每學年應至少授課六學

分，不另支領鐘點費。 

    兼任講座教授，如於本校

開課或指導研究生論文，得

另依規定支領鐘點費或論文

指導費。 

    本校延聘之講座教授在學

術上有特殊造詣並具國際知

名度者，得致送較高之學術

研究補助費，不受第一項所

定金額之限制，但最高以每

月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一、講座教授除致送學術研究補

助費外，參照教育部國家講

座，於第 1 項增訂另提供教

學研究經費，其金額各以不

超過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

個人獎金及教學研究經費

60%為限(即［50*60%=30 萬］

*2=60 萬/年)(註:國家講座

每年獎助新臺幣 100 萬元，

其講座主持人個人獎金及教

學研究經費各以不超過新臺

幣 50 萬元為限)。 

二、講座教授之任務規範移列第

6條，爰將第5項移列第2項，

並調降致送學術研究補助費

額度，又為保有支給彈性，故

修正為最高以每月20萬元為

原則；另將「具國際知名度

者」酌作文字調整為「國際聲

望，且對本校有具體實質卓

越貢獻者」，以為具體明確。 

三、現行專任講座教授如奉准留

職停薪，其留職停薪期間暫

停支給講座教授學術研究補

助費及教學研究經費，爰於

第 3項予以明訂，以臻完備。 

第六條  講座教授於聘期期間

應負擔之任務應載明於合約

書。 

專任(職)講座教授於聘期

期間應負擔任務如下： 

  一、每學年應至少授課六小

時，不另支領授課鐘點

費。 

  二、帶領教學研發或研究團

隊，團隊成員應包括本校

專任副教授或助理教授

 一、本條新增。 

二、第 1項、第 2項及該項第 1款

係現行條文第 5 條第 2 項及

第 3項移列並酌作文字修正；

另為強化及落實講座教授帶

領中生代及新生代、教學研

究及學程團隊、善盡社會責

任、強調社會貢獻(服務)、對

校務發展之貢獻等義務，爰

於第 2 項第 2 款增訂應帶領

教學研發或研究團隊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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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及博碩士生。 

  前項授課時數，如專任講座

教授經核定休假研究，則應於

休假研究前後一年內補足授

課時數。 

本校另提供第二項第二款

講座教授所帶領之教學研發

或研究團隊所需之經費，其規

定另定之，但不另給主持人

費。 

及第 4 項增訂所帶領之教學

研發或研究團隊所需之經費

規定另定之規定(註：研發處

刻正研訂「跨領域教學研究

與國際課程計畫」，本項所稱

規定，奉示係依上開計畫規

定申請及辦理，不另支給主

持人費。) 

三、考量實務上專任講座教授得

依規定申請休假研究，爰於

第 3 項增訂補足授課時數規

定，以臻完備。 

四、至兼任講座教授如有開課得

否依規定支領授課鐘點費乙

節，實務上係載明於合約書

並據以辦理後續事宜，爰如

遇有兼任講座教授開課擬支

領授課鐘點費，則依第 1 項

規定辦理合約議定事宜憑

辦，併予敘明。 

第七條  本校應設講座教授遴

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校遴委

會)，負責講座教授之遴聘。 

    前項校遴委會置委員十一

人至十五人，由校長召集副校

長及校內外傑出學者專家組

成之。 

第六條  本校應組織國立政治

大學講座遴聘委員會，負責

講座教授之遴聘，毋須經三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

至十五人，由校長召集副校

長及校內外傑出學者專家組

成之。 

一、條次變更。 

二、茲講座教授與教師聘任係以

雙軌方式分別遴聘及聘任

之；而本辦法係規範講座教

授之遴聘，爰刪除第一項「毋

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本校講座教授候選人

之推薦，由各符合本辦法第四

條所訂條件教師、系(所)、學

院或校長，於每年五月底前自

薦或推薦為原則。 

推薦案如係由教師自薦或

系(所)、學院推薦者，應經學

院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請

校遴委會審議；由校長推薦

第七條  本校講座教授之遴

聘，由各教學研究單位、院長

或校長，於每年五月、十一月

底前推薦為原則，送請本校

講座遴聘委員會審議。 

    專任及專職講座教授推薦

案如經本校講座遴聘委員會

審議決議有必要外審，應送

請二位以上校外學者專家就

一、條次變更。 

二、為廣納講座教授候選人選，於

第 1項增訂「自薦」之遴薦方

式，同時精簡作業程序，嗣後

於每年五月同時辦理專、兼任

講座遴薦作業。 

三、增訂第 2項規定，應前項增訂

「自薦」之遴薦方式，爰於本

項明訂自薦及推薦之續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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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者，則逕送校遴委會審議。 

    專任及專職講座教授推薦

案應送請二位以上校外學者

專家就候選人是否符合本辦

法第四條條件及具體事蹟貢

獻(擬續聘者應提供含受聘期

間具體事蹟貢獻作為校遴委

會審議之主要參考)提供審查

意見。 

    前項外審委員名單由校遴

委會決議之。 

    講座教授推薦案經校遴委

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後，報請校長禮聘之。 

候選人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四

條推薦標準提供審查意見。 

    前項外審委員名單由講座

遴聘委員會決議之。 

    講座教授推薦案經本校講

座遴聘委員會全體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報請校

長禮聘之。 

序，併將現行條文第 2項、第

3項及第 4項規定依序移列並

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講座教授聘期每次最

長以三年為限，期滿如擬續

聘，應於聘期屆滿前一年依第

八條規定程序辦理。 

專任(職)講座教授以獲聘

二次為限。 

曾獲聘專任(職)講座教授

二次以上者，得終身保有講座

教授榮銜。 

    講座教授之遴聘及續聘作

業規範另定之。 

第八條  講座教授之延聘每次

最長以三年為限，期滿得續

聘之。 

    講座教授聘期屆滿，如擬

續聘，則應於期滿前一年依

第七條規定程序辦理。 

    講座教授之遴聘及續聘作

業規範另以要點定之。 

一、條次變更。 

二、第 1項及第 2項合併，並酌修

文字。 

三、增訂第 2 項規定。為廣泛取

才，並提供更多機會予優秀

中生代及新生代教授，併參

考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規

定(曾獲二屆國家講座主持

人者，即成為終生榮譽，不再

接受推薦或遴選)，增訂專任

(職)講座教授獲聘次數上限

規定；併於第 3項增訂「…曾

獲聘專任(職)講座教授二次

以上者，得終身保有講座教

授榮銜」之規定。 

四、現行條文第 3項移列至第 4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本校應優先提供講座

教授研究空間及相關設備、設

施；自國外聘請且無其他機構

或基金補助者，聘期內本校可

第九條  本校應優先提供講座

教授研究空間及相關設備、

設施；自國外聘請且無其他

機構或基金補助者，本校可

條次變更，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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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受聘人及其配偶之一次

來臺往返機票。 

負擔受聘人及其配偶之一次

來臺往返機票。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通過，續送校務會

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

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校務基金管理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

行，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更，並酌作文字修正。 

 



 

    國立政治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第 194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91 年 6 月 13 日第 118 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1 年 8 月 2 日台(91)審字第 91115548 號函准予備查 
民國 91 年 11 月 27 日第 2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2 年 1 月 9 日第 12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教育部 92 年 2 月 19 日台審字第 0920019815 號函准予備查 

民國 93 年 9 月 9 日第 13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第五條條文 
民國教育部 93 年 10 月 27 日台審字第 0930129247 號函准予備查 

民國 95 年 6 月 8 日第 13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至第六條條文 
民國 96 年 1 月 9 日第 14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至第四條及第九條條文 

民國 96 年 9 月 14 日第 14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3、5、6 條條文 
民國 98 年 1 月 16 日第 152 次校務會議備查修正第 2、9 條條文 

民國 101 年 4 月 21 日第 16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第 169 次校務會議確認第 7 條修正條文 

民國 103 年 6 月 25 日第 179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修正第 4、7 條條文 
民國 106 年 4 月 22 日本校第 19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第 4、7 條條文 

民國 106 年 6 月 15 日本校第 9 屆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正第 4、7 條條文 
民國 106 年 7 月 18 日政人字第 1060020612 號函發布 

民國 109 年 3 月 11 日第 366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9 年 3 月 20 日本校第 10 屆第 5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全文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特依大學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之規定訂定講座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設置講座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款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企業、法人或自然人以特定任務之捐款款項如達一定數額時，得指定講座

名稱、學術目的與任務、及其學術領域，其遴聘不適用本辦法，另依各相

關規定辦理。 

第三條  本校講座教授分： 

一、專任講座教授：聘請本校專任教授擔任之講座教授。 

二、專職講座教授：聘請校外學者擔任之全職講座教授。 

三、兼任講座教授：聘請校外學者擔任之兼職講座教授。 

四、名譽講座教授：本校退休之專任講座教授，依規定得終身保留名銜者。 

專任講座教授及專職講座教授之人數，以合計不超過二十人為原則。兼任

講座教授之人數亦以不超過二十人為原則。 

前項人數不包括捐贈者提供之受贈收入及各單位自籌經費支應之講座教

授人數。 

擔任講座教授前或期間如有違反學術倫理情事且情節重大者，或有教師法

規定之停聘、解聘或不續聘情事屬實者，應撤銷或廢止其講座教授名銜；

如仍於支領學術研究補助費及教學研究經費期間，應予停發，並追回聘期

間所發給之學術研究補助費。 

第四條  在研究、教學及服務表現傑出之教授，得為本校講座教授候選人。推薦時

可參酌下列條件: 

一、曾獲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或榮銜: 



  (一)諾貝爾獎級學者。 

  (二)總統科學獎。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 

二、研究、教學及服務表現傑出，且有下列具體事實者: 

(一)教學、服務創新，且有具體卓越貢獻。 

(二)帶領各種學程及教學研究團隊成效卓著。 

(三)社會服務及產學合作等方面有具體卓越貢獻。 

(四)在學術界享有卓著聲譽。 

第五條  講座教授每年由本校致送學術研究補助費及提供教學研究經費，其金額各

以不超過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個人獎金及教學研究經費百分之六十為

限，由校長經諮商後決定之。 

本校延聘之講座教授在學術上有特殊造詣並具國際聲望，且對本校有具體

實質卓越貢獻者，得致送較高之學術研究補助費，不受前項所定金額之限

制，但最高以每月新臺幣二十萬元為原則。 

專任講座教授於留職停薪期間，其學術研究補助費及教學研究經費應予停

支。 

第六條  講座教授於聘期期間應負擔之任務應載明於合約書。 

專任(職)講座教授於聘期期間應負擔任務如下： 

一、每學年應至少授課六小時，不另支領授課鐘點費。 

  二、帶領教學研發或研究團隊，團隊成員應包括本校專任副教授或助理教

授及博碩士生。 

前項授課時數，如專任講座教授經核定休假研究，則應於休假研究前後一

年內補足授課時數。 

本校另提供第二項第二款講座教授所帶領之教學研發或研究團隊所需之

經費，其規定另定之，但不另給主持人費。 

第七條 本校應設講座教授遴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校遴委會)，負責講座教授之遴

聘。 

前項校遴委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校長召集副校長及校內外傑出學

者專家組成之。 

第八條  本校講座教授候選人之推薦，由各符合本辦法第四條所訂條件教師、系

(所)、學院或校長，於每年五月底前自薦或推薦為原則。 

推薦案如係由教師自薦或系(所)、學院推薦者，應經學院相關會議審議通

過後，送請校遴委會審議；由校長推薦者，則逕送校遴委會審議。 

專任及專職講座教授推薦案應送請二位以上校外學者專家就候選人是否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條件及具體事蹟貢獻(擬續聘者應提供含受聘期間具體

事蹟貢獻作為校遴委會審議之主要參考)提供審查意見。 

前項外審委員名單由校遴委會決議之。 

講座教授推薦案經校遴委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後，報請校長禮聘之。 



第九條 講座教授聘期每次最長以三年為限，期滿如擬續聘，應於聘期屆滿前一年

依第八條規定程序辦理。 
專任(職)講座教授以獲聘二次為限。 
曾獲聘專任(職)講座教授二次以上者，得終身保有講座教授榮銜。 
講座教授之遴聘及續聘作業規範另定之。 

第十條  本校應優先提供講座教授研究空間及相關設備、設施；自國外聘請且無其

他機構或基金補助者，聘期內本校可負擔受聘人及其配偶之一次來臺往返

機票。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續送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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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特聘教授遴聘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未修正)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獎勵本校專任教授在教學、研

究及服務上之卓越表現，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授教學、研究及

服務表現優良，得推薦為本校特聘

教授候選人，其資格條件得由各學

院另訂之。 

推薦特聘教授候選人時，得參酌

下列條件： 

一、主持跨國跨校學程、國際學程、

學分學程或教研團隊，成效卓

著。 

二、個人學術成果對提升本校聲譽

及臺灣經濟社會文化有重要具

體貢獻，並經院審查通過。 

三、運用學術專長創新改革，對校務

發展、社會服務及產學合作等

方面有具體卓越貢獻，並經院

審查通過。 

   外界捐贈經費之特聘教授，其資

格另定之。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授教學、研究及

服務表現優良，且符合下列資格之

一者，得聘為特聘教授： 

  一、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獎。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三、曾獲科技部特約研究講座。 

  四、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五、學術聲譽卓著，相當第一款至第

四款資格。 

  六、曾獲本校教學優良獎(含九十七

學年度以前之教學特優獎)、傑

出教師獎、傑出研究講座教師

獎、傑出服務教師獎、學術研究

成果國際化特優研究獎或學術

研究獎合計三次以上。 

  七、曾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

費十二次以上者(含九十一學

年度前甲種研究獎)，且最近五

年內獲科技部研究計畫主持費

二次以上。 

  八、最近五年內曾獲科技部吳大猷

先生紀念獎或國內外其他相當

獎項。 

    外界捐贈經費之特聘教授，其資

格另定之。 

一、為利各學院可依其領域

特色推薦特聘教授候

選人，爰於第 1項增訂

各學院得以另訂候選

人資格條件之規定，故

將現行條文第1項及第

2項依序移列。 

二、第 2項規定將「基本條

件」修正為「參酌條件」

以供各學院推薦時參

酌，同時教學、研究與

服務並重，故刪除現行

條文第 1項第 1至 8款

規定。 

第三條  特聘教授候選人，由各學院

組成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院遴委會）審查推薦，送經本校講

座教授遴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校遴

委會）審查通過後，提請校長敦聘之

。 

第三條  特聘教授候選人，由各學院

組成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院遴委會）審查推薦，送經本校講

座遴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校遴委會）

審查通過後，提請校長敦聘之。 

    院遴委會及校遴委會應考量候

應前(第2)條第2項第3款

增訂參酌條件服務項目，配

合修正第 4項「應檢附服務

等相關證明文件」規定。 

User
文字方塊
附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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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院遴委會及校遴委會應考量候

選人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整體表

現，予以審查推薦。 

    前項特聘教授候選人，必要時，得

由校長提名，逕送校遴委會審查。 

    特聘教授候選人應檢附學經歷、

著作目錄、重要論著、教學研究成果

及服務等相關證明文件。 

選人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整體表

現，予以審查推薦。 

    前項特聘教授候選人，必要時，得

由校長提名，逕送校遴委會審查。 

    特聘教授候選人應檢附學經歷、

著作目錄、重要論著及教學研究成

果等相關證明文件。 

第四條  特聘教授聘期三年，期滿得

續聘之。院遴委會審查續聘案應併

同當學年度新聘案綜合遴薦送校遴

委會審議通過後，提請校長續聘之。 

特聘教授以獲聘三次為限。 

曾獲聘二次以上者，得保有特聘

教授榮銜。 

    擔任特聘教授前或期間如有違

反學術倫理情事且情節重大者，或

有教師法規定之停聘、解聘或不續

聘情事屬實者，應撤銷或廢止其特

聘教授榮銜；如仍於支領特聘教授

獎助費期間，應停發並追回聘任期

間所發給之特聘教授獎助費。 

第四條  特聘教授聘期三年，期滿得

續聘之。院遴委會審查續聘案應併

同當學年度新聘案綜合遴薦送校遴

委會審議通過後，提請校長續聘之。 

    特聘教授獲聘二次以上未再續聘

者，得保有特聘教授榮銜，但不再支

領獎助費。 

    特聘教授如不合學術規範，或有

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規定情事屬實

者，應撤銷其特聘教授榮銜。 

一、為廣泛取才，並提供更

多機會予優秀中生代

及新生代教授，併參考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

獎人規定(獲獎人以獲

頒二次為限)，爰增訂

第 2 項特聘教授獲聘

次數上限規定，現行第

2項及第3項依序移列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復查實務上有特聘教

授於聘期間依新修正

之規定提出申請，致原

聘期未滿 3年，因特聘

教授任期係以獲聘次

數計算，故該未滿 3年

之特聘教授期間，仍應

計算為一次。 

三、第 4 項規定係配合新

修正之教師法(按部分

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最後生效日期未定)及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

辦法第 8-1 條規定，增

訂違反學術倫理撤銷

廢止資格及追回停發

補助金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以茲明確。 

第五條  特聘教授於聘期中每月支領 第五條  特聘教授於聘期中每月支領 一、本條規範本校特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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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特聘教授獎助費，但留職停薪期間、

離職、退休及撤銷或廢止特聘教授

榮銜者應自生效日起停支。 

    特聘教授月支獎助費三年總額以

不超過科技部傑出研究獎勵三分之

二為限，並得視學校經費增減之。 

前項獎助費以學校自籌收入支應

者，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之。 

特聘教授獎助費，但留職停薪期間、

離職、退休及撤銷特聘教授榮銜者

應自生效日起停支。 

    獎助費之月支數額最高不得超過

教授最高年功薪及學術研究加給二

項合計數之百分之四十，其實際支

給數額，視學校經費狀況，由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審議之。 

授獎助費。 

二、有關特聘教授月支獎

助費，為評鑑委員提示

學校應重視資源分配

之合理性，爰參照科技

部傑出研究獎遴選作

業要點規定，調整特聘

教授月支獎助費三年

總額以不超過科技部

傑出研究獎勵三分之

二為限(即 30*2/3=20

萬/年)(註:科技部傑

出研究獎為一次頒發

獎勵金 90 萬元，且自

申請當年之 8 月 1 日

起 3 年內不得再申請

本獎項，爰平均每年為

30 萬)。 

(未修正) 第六條  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

教授，其特聘教授榮銜及獎助費同

時停止。 

 

第七條  特聘教授應致力於本校教

學、研究及服務水準之提升。其應負

擔之任務由校長、院長與特聘教授

商定之。 

  前項應負擔之任務，係指聘期三

年內，應至少開授通識課程或依本

校專業基礎整合課程實施辦法通過

開設之整合課程或基礎課程或專業

領域入門課程，合計三門以上。並另

就下列三項任務，至少選擇一項擔

任：  

(一)主持跨國跨校學程、國際學程、

學分學程或教研團隊。 

(二)主持整合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

作計畫。  

(三)擔任校內行政或其他學術服

第七條  特聘教授應致力於本校教

學、研究及服務水準之提升。其應負

擔之任務由校長、院長與特聘教授

商定之。 

一、本條規範本校特聘教授

應負擔任務。 

二、現行特聘教授之應負擔

任務係規範於本校特聘

教授遴聘作業細則第 8

點，應屬重要權利義務

事項，爰將原訂於作業

細則之規定移列至本條

第 2項及第 3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以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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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務。  

特聘教授聘期內如有兼任本校行

政職務、休假研究或出國研究一學

期以上者，得減開授一門應負擔授

課任務。 

第八條  特聘教授選出之名額，以全

校教授人數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前項名額計算，以每年二月一日

全校專任教授人數為基準。 

第八條  本校每學年支領獎助費之特

聘教授名額，以全校教授人數百分

之二十為原則；獎助費分三級，各級

支領人數比例依支領數額由低至高

以二比一比一為原則，並得視學校

經費增減之。 

一、本條規範本校特聘教授

得聘名額。 

二、現行特聘教授之名額係

規範於本校特聘教授遴

聘作業細則第 7點，惟

查講座之名額係規範於

辦法中，爰將原訂於作

業細則之規定移列至本

條第 1項及第 2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至獎助費規定移列至第

5條規定。 

(未修正) 第九條  本校專任研究員得比照辦理

聘任為特聘研究員。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

助款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

助款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其經費

比率上限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控

管。 

茲本校特聘教授獎助費向

由教育部(頂大、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支應，且第 5 條業

明定以學校自籌收入支應

者，由校基會審議之，爰刪

除本條後段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通過，續送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酌作文字修正。 

 



 

  國立政治大學特聘教授遴聘辦法 
 

民國 96 年 11 月 24 日本校第 146 次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民國 97 年 4 月 19 日本校第 14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 97 年 5 月 16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079089 號函備查 
民國 97 年 4 月 19 日本校第 14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 98 年 4 月 25 日本校第 15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 98 年 6 月 15 日本校第 5 屆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 98 年 10 月 20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80181667 號函備查 

民國 98 年 11 月 19 日本校第 5 屆第 5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 100 年 6 月 24 日第 164 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11 條條文 

民國 102 年 1 月 18 日第 17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條文 
民國 102 年 3 月 29 日本校第 7 屆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條文 

民國 103 年 6 月 25 日第 179 次校務會議核備修正通過第 2 條條文 
民國 107 年 4 月 16 日第 198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民國 107 年 4 月 30 日本校第 9屆第 1 次臨時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民國 107 年 6 月 7日政人字第 1070015162 號函發布 

民國 109 年 3 月 20 日本校第 10 屆第 5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勵本校專任教授在教學、研究及服務

上之卓越表現，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授教學、研究及服務表現優良，得推薦為本校特聘教授候選

人，其資格條件得由各學院另訂之。 

推薦特聘教授候選人時，得參酌下列條件： 

一、主持跨國跨校學程、國際學程、學分學程或教研團隊，成效卓著。 

二、個人學術成果對提升本校聲譽及臺灣經濟社會文化有重要具體貢

獻，並經院審查通過。 

三、運用學術專長創新改革，對校務發展、社會服務及產學合作等方

面有具體卓越貢獻，並經院審查通過。 

外界捐贈經費之特聘教授，其資格另定之。 

第三條  特聘教授候選人，由各學院組成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院遴委會）

審查推薦，送經本校講座教授遴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校遴委會）審查通過

後，提請校長敦聘之。 

院遴委會及校遴委會應考量候選人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之整體表現，予以

審查推薦。 

前項特聘教授候選人，必要時，得由校長提名，逕送校遴委會審查。 

特聘教授候選人應檢附學經歷、著作目錄、重要論著、教學研究成果及服

務等相關證明文件。 

第四條  特聘教授聘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院遴委會審查續聘案應併同當學年度

新聘案綜合遴薦送校遴委會審議通過後，提請校長續聘之。 

特聘教授以獲聘三次為限。 

曾獲聘二次以上者，得保有特聘教授榮銜。 

擔任特聘教授前或期間如有違反學術倫理情事且情節重大者，或有教師法



規定之停聘、解聘或不續聘情事屬實者，應撤銷或廢止其特聘教授榮銜；

如仍於支領特聘教授獎助費期間，應停發並追回聘任期間所發給之特聘教

授獎助費。 
第五條  特聘教授於聘期中每月支領特聘教授獎助費，但留職停薪期間、離職、退

休及撤銷或廢止特聘教授榮銜者應自生效日起停支。 

特聘教授月支獎助費三年總額以不超過科技部傑出研究獎勵三分之二為

限，並得視學校經費增減之。 

前項獎助費以學校自籌收入支應者，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之。 
第六條  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其特聘教授榮銜及獎助費同時停止。 
第七條 特聘教授應致力於本校教學、研究及服務水準之提升。其應負擔之任務由

校長、院長與特聘教授商定之。 

前項應負擔之任務，係指聘期三年內，應至少開授通識課程或依本校專業

基礎整合課程實施辦法通過開設之整合課程或基礎課程或專業領域入門課

程，合計三門以上。並另就下列三項任務，至少選擇一項擔任： 

(一)主持跨國跨校學程、國際學程、學分學程或教研團隊。 

(二)主持整合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三)擔任校內行政或其他學術服務。 

特聘教授聘期內如有兼任本校行政職務、休假研究或出國研究一學期以上

者，得減開授一門應負擔授課任務。 

第八條  特聘教授選出之名額，以全校教授人數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前項名額計算，以每年二月一日全校專任教授人數為基準。 

第九條 本校專任研究員得比照辦理聘任為特聘研究員。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款或本校自籌收入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續送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國立政治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及運用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四條 研發成果應妥善管理

並適時透過技術移轉、授權

及讓與等方式有效加以利用

推廣。 

研發成果之管理及運用業

務，由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

總中心（以下簡稱總中心）

統籌辦理。 

為審查專利、技術移轉及其

他研發成果運用、授權、讓

與、終止維護之申請案，應

成立研發成果評量委員會

（以下簡稱研評會），由總

中心營運長擔任主任委員，

育成中心主任、出版社總編

輯、科管智財所所長、法科

所所長為當然委員。並得依

申請案件之性質遴聘校內外

技術、專利及法律專家一至

三人為審查委員。 

研發成果運用應遵守利益

衝突之資訊揭露及利益迴

避規定，由研評會另定

之。 

第四條 研發成果應妥善管理

並適時透過技術移轉、授權

及讓與等方式有效加以利用

推廣。 

研發成果之管理及運用業

務，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

稱研發處）統籌辦理。 

為審查專利、技術移轉及其

他研發成果運用、授權、讓

與、終止維護之申請案，應

成立研發成果評量委員會

（以下簡稱研評會），由研

發長擔任主任委員，育成中

心主任、出版社總編輯、科

管智財所所長、法科所所長

為當然委員。並得依申請案

件之性質遴聘校內外技術、

專利及法律專家一至三人為

審查委員。 

研發成果運用應遵守利益衝

突之資訊揭露及利益迴避規

定，由研評會另定之。 

依據組織架構及業務

現況，將辦理單位改

為產學營運暨創新育

成總中心（以下簡稱

總中心）。 

依權責由總中心營運

長任主任委員。 

第五條之ㄧ 專利維護期屆滿

五年且未曾技術移轉授權

者，總中心經評估無維護

效益，應送研評會審議是

否辦理公告讓與作業。 

第五條之ㄧ 專利維護期屆滿

五年且未曾技術移轉授權

者，研發處經評估無維護效

益，應送研評會審議是否辦

理公告讓與作業。 

辦理單位改為「總中

心」。 

User
文字方塊
附件戊



如有第三人請求讓與時，

總中心得送研評會審議讓

與條件，如審議同意，總

中心應備函檢據相關文件

向資助機關申請讓與第三

人。 

如有第三人請求讓與時，研

發處得送研評會審議讓與條

件，如審議同意，研發處應

備函檢據相關文件向資助機

關申請讓與第三人。 

第五條之二 經本校公告讓與

之專利，逾三個月無人請

求讓與或有人請求讓與但

資助機關不同意者，總中

心得送研評會審議終止繳

納專利年費。如經審議同

意，總中心得備函檢具相

關文件呈報資助機關同意

終止繳納專利年費；如經

研評會審議或資助機關審

查未獲同意終止繳納專利

年費者，本校應繼續專利

維護管理。 

第五條之二 經本校公告讓與

之專利，逾三個月無人請求

讓與或有人請求讓與但資助

機關不同意者，研發處得送

研評會審議終止繳納專利年

費。如經審議同意，研發處

得備函檢具相關文件呈報資

助機關同意終止繳納專利年

費；如經研評會審議或資助

機關審查未獲同意終止繳納

專利年費者，本校應繼續專

利維護管理。 

辦理單位改為「總中

心」。 

第十條 本校專利、技術移轉

及歸屬於學校之其他智慧財

產權所取得之收益，整體收

益應於扣除必要費用後，依

下列比例分配為原則︰發明

人或創作人百分之七十（二

人以上時則平均分配），學

校百分之二十，計畫執行單

位及其所屬單位共百分之

十。 

前項所稱之必要費用包括：

回饋資助機關之費用及申

請、維護與推廣專利等之費

用。 

第一項之收益，其繳交時程

與分配作業，由總中心負

第十條 本校專利、技術移轉

及歸屬於學校之其他智慧財

產權所取得之收益，整體收

益應於扣除必要費用後，依

下列比例分配為原則︰發明

人或創作人百分之七十（二

人以上時則平均分配），學

校百分之二十，計畫執行單

位及其所屬單位共百分之

十。 

前項所稱之必要費用包括：

回饋資助機關之費用及申

請、維護與推廣專利等之費

用。 

第一項之收益，其繳交時程

與分配作業，由研發處負

辦理單位改為「總中

心」。 



責，並於收款後三個月內完

成呈報及上繳資助機關作

業。 

資助機關如提供專利獎勵

金、技術移轉獎勵金，該獎

勵金依創作人百分之七十、

學校百分之二十、計畫執行

單位及其所屬單位共百分之

十之比例分配。學校分配所

得之獎勵金優先用於研發成

果管理及推廣相關用途。 

責，並於收款後三個月內完

成呈報及上繳資助機關作

業。 

資助機關如提供專利獎勵

金、技術移轉獎勵金，該獎

勵金依創作人百分之七十、

學校百分之二十、計畫執行

單位及其所屬單位共百分之

十之比例分配。學校分配所

得之獎勵金優先用於研發成

果管理及推廣相關用途。 

第十條之一 經研評會駁回後

擬自行申請或未經核定而提

出申請之專利，依下列方式

辦理： 

一、 由發明人或創作人以

本校名義自費申請且自行負

擔專利年費，並由總中心於

研評會報告。 

二、由企業贊助申請費並以

本校名義申請取得專利權

後，經研評會同意追認者，

專利年費依學校百分之三

十、企業百分之七十之比例

支付。 

第十條之一 經研評會駁回後

擬自行申請或未經核定而提

出申請之專利，依下列方式

辦理： 

一、 由發明人或創作人以

本校名義自費申請且自行負

擔專利年費，並由研發處於

研評會報告。 

二、由企業贊助申請費並以

本校名義申請取得專利權

後，經研評會同意追認者，

專利年費依學校百分之三

十、企業百分之七十之比例

支付。 

辦理單位改為「總中

心」。 

第十條之二 總中心應定期就

本校研發成果管理運用情

形，包含研發成果紀錄、

維護、讓與、終止維護、

授權及研發成果收支等概

況進行盤點。 

第十條之二 研發處應定期就

本校研發成果管理運用情

形，包含研發成果紀錄、維

護、讓與、終止維護、授權

及研發成果收支等概況進行

盤點。 

辦理單位改為「總中

心」。 

 

 

 



國立政治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理及運用辦法 

民國98年3月2日第152次校務連續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1年4月21日第16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0及13條條文 
民國102年9月27日第7屆第4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4及5條條文 

民國102年12月27日第7屆第5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10條條文 

民國103年4月19日第17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4、5、10及10之1條條文 

民國107年6月14日第9屆第6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第4、5、5-1、5-2、6、7、10及10-

2條條文 

民國107年9月13日第200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民國109年1月10日第20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第4、5-1、5-2、10、10-1、10-2條條文 

民國109年3月20日第10屆第5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第4、5-1、5-2、10、10-1、

10-2條條文 

民國109年○月○日政研發字第○○○○○○○○○○號函發布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及運用研究發展

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或人員於任職或在校期間因職務所產生之研發成

果，包括著作權、專利、商標、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結晶之

管理及運用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參與研究之學生及助理，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研發成果屬著作者，其權利之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

十二條之規定；屬專利者，其權利之歸屬依專利法第七條、

第八條之規定；屬營業秘密者，其權利之歸屬依營業秘密法

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其他研發成果權利之歸屬，依政府相

關法令之規定。 

前項研發成果係校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完成者，則其權利之歸

屬依合約之規定。 

 

第四條 研發成果應妥善管理並適時透過技術移轉、授權及讓與等方

式有效加以利用推廣。 

研發成果之管理及運用業務，由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以下簡稱總中心）統籌辦理。 

為審查專利、技術移轉及其他研發成果運用、授權、讓與、

終止維護之申請案，應成立研發成果評量委員會（以下簡稱

研評會），由總中心營運長擔任主任委員，育成中心主任、

出版社總編輯、科管智財所所長、法科所所長為當然委員。

並得依申請案件之性質遴聘校內外技術、專利及法律專家一

至三人為審查委員。 

研發成果運用應遵守利益衝突之資訊揭露及利益迴避規定，



由研評會另定之。 

 

第五條 研評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議研發成果申請專利、維護、讓與、終止維護案。 

二、審議商標申請、延展、移轉案。 

三、審議技術移轉及重大的研發成果運用案。 

四、審議費用分攤及收益分配案。 

五、審議研發成果運用利益衝突之資訊揭露及利益迴避相關

事項。 

六、審議其他與研發成果保護與利用相關之案件。 

 

第五條之ㄧ 專利維護期屆滿五年且未曾技術移轉授權者，總中心經

評估無維護效益，應送研評會審議是否辦理公告讓與作

業。 

如有第三人請求讓與時，總中心得送研評會審議讓與條

件，如審議同意，總中心應備函檢據相關文件向資助機

關申請讓與第三人。 

 

第五條之二 經本校公告讓與之專利，逾三個月無人請求讓與或有人

請求讓與但資助機關不同意者，總中心得送研評會審議

終止繳納專利年費。如經審議同意，總中心得備函檢具

相關文件呈報資助機關同意終止繳納專利年費；如經研

評會審議或資助機關審查未獲同意終止繳納專利年費者，

本校應繼續專利維護管理。 

 

第六條 研評會委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一、為發明人或創作人。 

二、為發明人或創作人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

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 

三、與前兩款所列人員就該專利案有共同權利關係者。 

四、為或曾為該專利案發明人或創作人之法定代理人或家長

者。 
五、有其他利害關係致有偏頗之虞者。 

 

第七條 發明人或創作人、承辦人員、研發成果評量委員及參與會務
之人員，對於知悉或持有會議相關之內容，有保密之義務。 

依本辦法辦理技術移轉時，應要求申請移轉及授權之廠商

(含個人)負保密義務。 
前二項保密義務之內容，得由研評會另定保密聲明書或合約



範本規範之。 

 
第八條 研發成果之專利，應以本校名義申請。 

發明人或創作人於專利案之申請、審查時應配合承辦單位完

成必要之申請文件與程序；於異議、訴願、行政訴訟及司法
訴訟等法律程序時，應對其發明內容負協助答辯之責任。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專利及維護專利所需之費用，應依下列比例分
攤為原則：發明人或創作人百分之十（二人以上時則平均分

攤），學校百分之九十。 

 

第十條 本校專利、技術移轉及歸屬於學校之其他智慧財產權所取得

之收益，整體收益應於扣除必要費用後，依下列比例分配為

原則︰發明人或創作人百分之七十（二人以上時則平均分

配），學校百分之二十，計畫執行單位及其所屬單位共百分

之十。 

前項所稱之必要費用包括：回饋資助機關之費用及申請、維

護與推廣專利等之費用。 

第一項之收益，其繳交時程與分配作業，由總中心負責，並

於收款後三個月內完成呈報及上繳資助機關作業。 

資助機關如提供專利獎勵金、技術移轉獎勵金，該獎勵金依

創作人百分之七十、學校百分之二十、計畫執行單位及其所

屬單位共百分之十之比例分配。學校分配所得之獎勵金優先

用於研發成果管理及推廣相關用途。 

 

第十條之一 經研評會駁回後擬自行申請或未經核定而提出申請之專

利，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由發明人或創作人以本校名義自費申請且自行負擔

專利年費，並由總中心於研評會報告。 

二、由企業贊助申請費並以本校名義申請取得專利權後，

經研評會同意追認者，專利年費依學校百分之三十、

企業百分之七十之比例支付。 

 

第十條之二 總中心應定期就本校研發成果管理運用情形，包含研發
成果紀錄、維護、讓與、終止維護、授權及研發成果收

支等概況進行盤點。 

 
第十一條 研發成果之權益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時，應立即向相關

單位提出，並由學校協助處理。 



 

第十二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辦

理，或由研發會議另訂辦法補充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修正時亦同。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辦理推廣教育及經費收支處理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條 經費提撥﹕ 

一、本中心自行或接受

委託辦理推廣教育

班次，經推廣教育委

員會審核通過者，依

規定提撥收入的百

分之十七為行政管

理費。 

 

二、本中心與各院系所

合辦學分班次，應提

收入的百分之三為

各該院系所之行政

業務費。 

 

三、如前項班次為與多

院系合辦者，行政業

務費提比例依各院系

所開課比例分配之。 

 

四、本中心與校內院系所

合 辦 隨 班 附 讀 班

次，將依規定先提撥

收入的百分之十七

行政管理費，結餘再

依負責業務比重分

配予院系所協辦經

費，分配比例為50%。 

第四條 經費提撥﹕ 

一、本中心自行或接受委

託辦理推廣教育班

次，經推廣教育委員

會審核通過者，依規

定提撥收入的百分之

十七為行政管理費。 

 

二、本中心與各院系所合

辦學分班次，應提收

入的百分之三為各該

院系所之行政業務

費。 

 

三、如前項班次為與多院

系合辦者，行政業務

費提比例依各院系所

開課比例分配之。 

本辦法原第四條條文經費提

撥並未敘明院系所經費分配

原則，為期確立分配原則，

擬增訂第四款列入收支要點

以作為合作的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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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辦理推廣教育及經費收支處理要點 

89 年 6 月 19 日第 115 次規劃委員會議修正 

95 年 10 月 20 日第 132 次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第二項 

95 年 12 月 11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第二項 

96 年 11 月 28 日第 134 次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 

96 年 12 月 12 日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 

97 年 2 月 18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第一項 

97 年 12 月 8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及第五條 

97 年 12 月 29 日第 5 屆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教育部 98 年 6 月 6 日台高（三）字第 0980091573 號函同意備查 

98 年 7 月 13 日中心第 292 次主管會議增訂第 5 條 

98 年 8 月 17 日中心第 294 次主管會議修正第 3、6 條 

98 年 10 月 28 日第 138 次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第 3、5、6 條 

98 年 11 月 30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3、5、6 條 

99年 3 月 12 日第 5 屆第 6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100年 3 月 16 日第 6 屆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100 年 9 月 16 日第 142 次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第 3 條 

100年 11 月 28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 

101 年 6 月 20 日第 6 屆第 7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第 3 條 

101 年 9 月 26 日第 144 次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第 4 條 

101 年  11 月  2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4 條 

101 年 12 月 28 日第 7 屆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第 4 條 

102 年 4 月 29 日第 145 次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第 3、4、5 條 

102 年 5 月  27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3、4、5 條 

102 年 6 月 18 日第 7 屆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第 3、4、5 條 

依據 104 年 4 月 25 日第 183 次校務會議決議配合修正第 6 條 

105 年 5 月 31 日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 

105 年 10 月 17 日第 8 屆第 7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第 2 條 

108 年12 月 18 日第 108 學年度第1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4條第 4款 

109 年 3 月 20 日第 10 屆第 5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第 4 條第 4 款 

 

第一條 依國立政治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規定第十四條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收費標準： 

一、一般班次依照各班次內容與市場需要有不同差異。 
二、學分班每學分至少 4,000 元，學雜費每學期每人至少 4,000 元。但受政府機

關委託或參與採購標案承辦之各班次不在此限。 
 

第三條 各項經費運用範圍如次： 

一、推廣教育班級經營所需各項教學費用，包括教師鐘點費、資料蒐集費、教學研

究費、作業批改費、撰稿費、規劃費、研討費、交通費及各項試務費用（含命

題費、閱卷費、監考費、出席費）等。鐘點費參照教育部訂頒「公立大專校院

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之夜間標準支給，並以 10 倍為上限。 

二、人事費用、學術交流活動費用、教學設備購置費用及行政業務費等，依本校推廣

教育收支管理規定辦理。 

三、分攤本中心營運成本（詳附件）。 

 

第四條  經費提撥： 

一、本中心自行或接受委託辦理推廣教育班次，經推廣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者，依規

定提撥收入的百分之十七為行政管理費。 

二、本中心與各院系所合辦學分班次，應提撥收入的百分之三為各該院系所之行政業

務費。 

三、如前項班次為與多院系所合辦者，行政業務費提撥比例依各院系所開課比例 

分配之。 

四、本中心與校內院系所合辦隨班附讀班次，將依規定先提撥收入的百分之十七行政



 

 

管理費，結餘再依負責業務比重分配予院系所協辦經費，分配比例為50%。 
 

 第五條  各班次賸餘經費及各院系所所分配之行政業務費應實際運用於推廣教育相關業務，

其運用項目如下：  

一、聘請助理、臨時工、工讀金、加班費及勞、健保費用。 

二、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來校講座、參與學術研討、合作研究、實驗指導等相關費

用。 

三、購買教學設備、圖書、耗材、雜項費用及其他與推廣教育有關之費用。 

四、因應推廣教育業務需求或應邀前往國外開會、考察、訓練、研究實驗之差旅費。 

五、為推展推廣教育有關事項之支援活動經費。 

六、為辦理本校推廣教育成果發表之必要支出。 

七、其他經專案核准支用項目之費用。 

 

第六條  本要點經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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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

肯定及表揚教師在教學上

之卓越貢獻，特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

肯定及表揚教師在教學上

之卓越貢獻，特訂定本辦

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係指在本

校連續任教二年以上之專

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

授、講師、專業技術人員

及約聘教學人員。 

前項任教年資採計至遴選

前一學年七月底止。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係指在本

校連續任教二年以上之專

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

授、講師、專業技術人員

及約聘教學人員。 

前項任教年資採計至遴選

前一學年七月底止。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每學年教學優良教師之名

額，以全體專任教師人數

百分之五為限，每位獲獎

人由學校致贈紀念品及獎

助費新臺幣六萬元。 

第三條 

每學年教學優良教師之名

額，以全體專任教師人數

百分之五為限，每位獲獎

人由學校致贈紀念品及獎

金新臺幣六萬元。 

配合本校「編制內教師及

研究人員本薪（年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

人員人事費及行政人員辦

理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

酬勞支應原則」第四條第

一項第六款「教學、研究、

服務特優及優良教師、研

究人員奬助費」之用語，

將現行「獎金」修正為「獎

助費」。 

第四條 

教學優良教師之獎勵，依

教學性質，分為專業課程

及通識(含體育)課程二

類。 

各學院專業課程教師獲獎

名額為總數之四分之三，

第四條 

教學優良教師之獎勵，依

教學性質，分為專業課程

及通識(含體育)課程二

類。 

各學院專業課程教師獲獎

名額為總數之四分之三，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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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按各該學院專任教師佔全

校專任教師之比例分配

之，但各學院不得少於一

名。其餘名額為通識(含體

育)課程。 

按各該學院專任教師佔全

校專任教師之比例分配

之，但各學院不得少於一

名。其餘名額為通識(含體

育)課程。 

第五條 

本校為辦理教學優良教師

之遴選，應組成教學優良

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校遴委會），辦理遴選事

宜。 

校遴委會置委員九至十一

人，由校長聘請教務長、

資深教師代表四至六人、

校外學者專家二人及學生

代表一人組成之，由校長

擔任召集人。 

校遴委會委員經推薦為教

學優良獎候選人者，自動

喪失委員資格。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應

組成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院（中心）遴

委會），辦理遴薦事宜，其

組織由各單位自訂之，並

經院務會議或通識教育委

員會通過。 

第五條 

本校為辦理教學優良教師

之遴選，應組成教學優良

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校遴委會），辦理遴選事

宜。 

校遴委會置委員九至十一

人，由校長聘請教務長、

資深教師代表四至六人、

校外學者專家二人及學生

代表一人組成之，由校長

擔任召集人。 

校遴委會委員經推薦為教

學優良獎候選人者，自動

喪失委員資格。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應

組成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院（中心）遴

委會），辦理遴薦事宜，其

組織由各單位自訂之，並

經院務會議或通識教育委

員會通過。 

本條未修正。 

第六條 

教學優良教師之獎勵，每

學年辦理一次。遴選過程

依下列程序進行： 

一、院（中心）遴委會遴

薦階段： 

第六條 

教學優良教師之獎勵，每

學年辦理一次。遴選過程

依下列程序進行： 

一、蒐集遴選相關資料階

段： 

一、鑑於現行教學優良教

師遴選以實施對象為

學生之「教務處教學

意見調查」及「人事

室會同電算中心辦理

教學優良教師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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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一)各系所應根據下列具

體事項，向院(中心)

遴選委員會推薦候選

人，並提供佐證資

料，以利遴薦： 

1.數位教材、教學網頁及

教學媒體運用，成效卓

著者。 

2.教學績優，獲同儕評比

肯定者；必要時得由院

組成教學觀摩小組觀

察。 

3.碩博士論文指導、科技

部學生研究指導，成績

優良者。 

4.說明並實踐其教學理

念，成效卓著者。 

5.創新教學方法並集結

出版為教科書，成果優

良，足供同領域社群教

師參考學習者。 

6.啟發學生學習興趣，鼓

勵學生學習與閱讀，成

效卓著者。 

7.定期輔導學生，鼓勵學

生向學，成效優良者。 

8.增進專業職能，成效卓

著者。 

9.學生成績評量分佈情

形。 

10.其他足供教學優良認

定之事蹟。 

(二)院（中心）遴委會綜

合審查後，遴薦應選

(一)教務處提供遴選前一

學年度〈上、下學期〉

教學意見調查表統計

結果各院、系排行前

30%之科目清單。 

(二)人事室會同電算中心

辦理教學優良教師問

卷調查。並提供各

院、系排行前 50%及當

年度已通過教師基本

績效評量之教師清

單。 

二、院（中心）遴委會遴

薦階段： 

(一)各系所應根據下列具

體事項，向院(中心)

遴選委員會推薦候選

人，並提供佐證資

料，以利遴薦： 

1.說明並實踐其教學理

念，成效卓著者。 

2.設計教材或教學網

頁，創新教學方法並集

結出版為教科書，成果

優良，足供同領域社群

教師參考學習者。 

3.啟發學生學習興趣，鼓

勵學生學習與閱讀，成

效卓著者。 

4.定期輔導學生，鼓勵學

生向學，成效優良者。 

5.教學績優，獲同儕評比

肯定者；必要時得由院

組成教學觀摩小組觀

查」為依據恐有偏頗

之虞，爰納入其他指

標項目，增加遴選客

觀性。 

(一)現行第一款刪除。 

(二)現行第二款修正後移

列第一款，說明如下： 

1、第一目之 1 明訂「數

位教材、教學網頁及

教學媒體運用，成效

卓著者」為佐證資料。 

2、現行條文第一目之 5

移列第一目之 2。「同

儕評比」為遴選佐證

資料，由各學院訂定

相關辦法，其中應包

含校外委員實際至候

選人課堂旁聽，或錄

製課堂教學影片，以

供評比，並得納入數

位教學網頁(如 WM5、

Moodle)，教師與學生

互動情形。 

3、第一目之 3 明訂「碩

博士論文指導、科技

部學生研究指導」為

遴選佐證資料。如有

指導學生獲得國內外

碩博士論文獎者，校

外得獎事實由候選人

自行提供，經研發處

認定；校內得獎事實

由研發處提供並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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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名額二倍內人數並排

序後，檢附推薦表暨

相關佐證資料，送請

校遴委會審議。 

二、校遴委會決選階段：

校遴委會依據各學院

（中心）推薦名單，

並參酌推薦表及佐證

資料，選出當選教師

名單，必要時得將佐

證資料送請校外學者

專家審查。 

察。 

6.增進專業職能，成效卓

著者。 

7.學生成績評量分佈情

形。 

8.其他教學相關資料。 

(二)院（中心）遴委會綜

合審查後，遴薦應選

名額二倍內人數並排

序後，檢附推薦表暨

相關佐證資料，送請

校遴委會審議。 

三、校遴委會決選階段：

校遴委會依據各學院

（中心）推薦名單，

並參酌推薦表及佐證

資料，選出當選教師

名單，必要時得將佐

證資料送請校外學者

專家審查。 

4、現行第一目之 8 移列

第一目之 10，並酌作

文字調整。 

5、現行第一目之 1 至第

一目之 7移列順序。 

(三)現行第三款移列第二

款。 

 

第七條 

未依本校教師績效評量辦

法或教師基本績效評量辦

法通過整體評量並經校教

評會備查者，不得遴選為

教學優良教師。 

第七條 

未依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

量辦法通過整體評量並經

校教評會備查者，不得遴

選為教學優良教師。 

配合本校 105 年 1月 18 日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教師

績效評量辦法」（適用對象

為 105 學年後初聘之各級

專任教師，但 104 學年以

前聘任之各級專任教師得

選擇適用該辦法），與本校

「教師基本績效評量辦

法」（不適用於 105 學年以

後初聘之各級專任教師）

兩制並行，爰明訂未依本

校教師績效評量辦法通過

整體評量並經校教評會備

查者，不得遴選為教學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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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良教師，以茲明確。 

 第八條 

教學優良教師問卷調查以

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且系

統開放期間在學者為實施

對象。 

教學優良教師問卷調查之

施行及計分，另以作業細

則訂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現行六條第一款

第二目「人事室會同

電算中心辦理教學優

良教師問卷調查。並

提供各院、系排行前

50%及當年度已通過

教師基本績效評量之

教師清單」已予刪

除，本條規定亦失所

附麗，爰予刪除。 

第八條 

每學年連續獲得教學優良

獎之教師不得超過總獲獎

人數的二分之一。 

累計三次獲得教學優良獎

之教師，即獲選為特優教

師，每月頒給一萬五千元

獎助費。 

前項獎助費支領期間為三

年。但支領期間如獲特聘

教授或講座教授獎助者，

其獎助費應擇一支領。 

獲選特優教師者，於支領

獎助費期間，具有錄製課

堂教學影片上網供參之義

務。 

曾獲選特優教師者，不再

接受推薦為教學優良教師

候選人。 

第九條 

每學年連續獲得教學優良

獎之教師不得超過總獲獎

人數的二分之一。 

累計三次獲得教學優良獎

之教師，即獲選為特優教

師，每月頒給一萬五千元

學術研究補助費。 

前項學術研究補助費支領

期間為三年。但支領期間

如獲特聘教授或講座教授

獎助者，其學術研究補助

費應擇一支領。 

 

一、條次變更。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配合

本校「編制內教師及

研究人員本薪（年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及行政人員辦理自

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

酬勞支應原則」第四

條第一項第六款「教

學、研究、服務特優

及優良教師、研究人

員奬助費」之用語，

將現行「學術研究補

助費」修正為「獎助

費」。 

三、參照本校講座教授及

特聘教授於支領學術

研究補助費期間，擔

負教學、研究及服務

之任務，增訂第四項

「獲選特優教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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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於支領獎助費期間，

具有錄製課堂教學影

片上網供參之義務」。 

四、鑑於避免本校教學優

良教師獲獎人過於集

中，並擴大鼓勵中生

代及新進教師，爰增

訂第五項，累計三次

獲得教學優良獎，獲

選「特優教師」者，

視為終身榮譽，不再

接受推薦為教學優良

教師候選人。 

第九條 

前條累計三學年教學優良

獎勵採計年度，自九十四

學年度開始起算，不得追

溯。 

第十條 

前條累計三學年教學優良

獎勵採計年度，自九十四

學年度開始起算，不得追

溯。 

條次變更。 

第十條 

校遴委會需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

議。 

第十一條 

校遴委會需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

議。 

條次變更。 

第十一條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所需獎

助費及經費支出，由教育

部補助款或本校自籌收入

支應，並得視學校財務狀

況調整獎助金額。 

第十二條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所需獎

金及經費支出，由校務基

金五項自籌、學雜費或其

他收入經費項下支應，並

得視學校財務狀況調整獎

助金額。 

一、條次變更。 

二、因應本校近年教學優

良教師獎勵金以教育

部補助款支應，並配

合國立大學校院校務

基金設置條例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自籌收

入範圍列舉為八項、

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

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三條及國立政治大學

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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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支管理準則第二條之

規定，修正本獎項所

需財源為「教育部補

助款或本校自籌收

入」。 

三、配合本校「編制內教

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年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編制外人員

人事費及行政人員辦

理自籌收入業務支領

工作酬勞支應原則」

第四條第一項第六款

「教學、研究、服務

特優及優良教師、研

究人員奬助費」之用

語，將現行「獎金」

修正為「獎助費」。 

第十二條 

各學院（中心）為辦理教

學優良教師遴薦，應依本

辦法第六條等相關規定，

訂定實施要點報經校遴委

會備查後施行。 

第十三條 

各學院（中心）為辦理教

學優良教師遴薦，應依本

辦法第六條等相關規定，

訂定實施要點報經校遴委

會備查後施行。 

條次變更。 

第十三條 

本校研究人員在校授課且

未支鐘點費者準用本辦法

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校研究人員在校授課且

未支鐘點費者準用本辦法

之規定。 

條次變更。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十四

日修正通過之條文，自 98

一、條次變更。 

二、配合本校法規修正程

序，以先提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通過再提

校務會議審議為原

則，爰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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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

開始適用。 

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四月

二十二日修正通過之條

文，自一百零五學年度教

學優良教師遴選開始適

用。 

依提會程序先後調整

順序。 

三、現行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刪除，並移列本

法沿革。 

 



國立政治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修正草案 

民國 92年 1月 9日本校第 12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92 年 2月 19 日政人字第 0920001507 號函發布 

民國 95 年 3月 8日第 60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 年 4月 15 日第 13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 年 5月 18 日第 153 次校務會議連續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 年 11 月 21 日第 15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1 及 13 條條文 

民國 100 年 1 月 14 日第 16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自 98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施行 

民國 100 年 4 月 23 日第 163 次校務會議、同年月 27 日第 6屆第 3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第 15 條條文 

民國 105 年 12 月 26 日第 8屆第 8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106 年 4 月 22 日第 19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及 15 條條文 

民國 106 年 5 月 22 日政人字第 1060014716 號函發布；並自 105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施行 

民國 109 年 3 月 20 日第 10 屆第 5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年○月○日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年○月○日政人字第 0000000000 號函發布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肯定及表揚教師在教

學上之卓越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係指在本校連續任教二年以上之專任教授、副教授、

助理教授、講師、專業技術人員及約聘教學人員。 

前項任教年資採計至遴選前一學年七月底止。  

第三條 每學年教學優良教師之名額，以全體專任教師人數百分之五為限，每

位獲獎人由學校致贈紀念品及獎助費新臺幣六萬元。 

第四條 教學優良教師之獎勵，依教學性質，分為專業課程及通識(含體育)課

程二類。 

 各學院專業課程教師獲獎名額為總數之四分之三，按各該學院專任教

師佔全校專任教師之比例分配之，但各學院不得少於一名。其餘名額

為通識(含體育)課程。 

第五條 本校為辦理教學優良教師之遴選，應組成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校遴委會），辦理遴選事宜。 

校遴委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聘請教務長、資深教師代表四至六

人、校外學者專家二人及學生代表一人組成之，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校遴委會委員經推薦為教學優良獎候選人者，自動喪失委員資格。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應組成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教學優良教師遴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院（中心）遴委會），辦理遴薦事宜，其組織由各單

位自訂之，並經院務會議或通識教育委員會通過。 

第六條  教學優良教師之獎勵，每學年辦理一次。遴選過程依下列程序進行： 

 一、院（中心）遴委會遴薦階段： 

(一)各系所應根據下列具體事項，向院(中心)遴選委員會推薦候選人，

並提供佐證資料，以利遴薦： 

1.數位教材、教學網頁及教學媒體運用，成效卓著者。 

2.教學績優，獲同儕評比肯定者；必要時得由院組成教學觀摩小組

觀察。 

3.碩博士論文指導、科技部學生研究指導，成績優良者。 



4.說明並實踐其教學理念，成效卓著者。 

5.創新教學方法並集結出版為教科書，成果優良，足供同領域社群

教師參考學習者。 

6.啟發學生學習興趣，鼓勵學生學習與閱讀，成效卓著者。 

7.定期輔導學生，鼓勵學生向學，成效優良者。 

8.增進專業職能，成效卓著者。 

9.學生成績評量分佈情形。 

10.其他足供教學優良認定之事蹟。 

(二)院（中心）遴委會綜合審查後，遴薦應選名額二倍內人數並排序後，

檢附推薦表暨相關佐證資料，送請校遴委會審議。 

二、校遴委會決選階段：校遴委會依據各學院（中心）推薦名單，並參酌推

薦表及佐證資料，選出當選教師名單，必要時得將佐證資料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審查。 

第七條 未依本校教師績效評量辦法或教師基本績效評量辦法通過整體評量並

經校教評會備查者，不得遴選為教學優良教師。 

第八條 每學年連續獲得教學優良獎之教師不得超過總獲獎人數的二分之一。 

累計三次獲得教學優良獎之教師，即獲選為特優教師，每月頒給一萬五 

千元獎助費。 

前項獎助費支領期間為三年。但支領期間如獲特聘教授或講座教授獎

助者，其獎助費應擇一支領。 

獲選特優教師者，於支領獎助費期間，具有錄製課堂教學影片上網供參

之義務。 

曾獲選特優教師者，不再接受推薦為教學優良教師候選人。 

第九條 前條累計三學年教學優良獎勵採計年度，自九十四學年度開始起算，不

得追溯。 

第十條  校遴委會需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議。 

第十一條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所需獎助費及經費支出，由教育部補助款或本校

自籌收入支應，並得視學校財務狀況調整獎助金額。 

第十二條 各學院（中心）為辦理教學優良教師遴薦，應依本辦法第六條等相關

規定，訂定實施要點報經校遴委會備查後施行。 

第十三條 本校研究人員在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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